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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目录
D类 房地产与住房保障类（135项）

序号 法律、法规、规章名称 表格数

一 房地产类 125

D101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1

D103 广西壮族自治区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4

D104 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 19

D105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法 17

D106 物业管理条例 11

D107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 26

D108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3

D109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 9

D110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1

D111 房产测绘管理办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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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12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2

D113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 5

D114 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 6

D115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4

D116 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规定 6

D117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 8

二 住房保障类 14

D201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 10

D202 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管理暂行办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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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房地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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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D101.3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1.34

未取得资质

等级证书或

者超越资质

等级从事房

地产开发经

营

《城市房

地产开发经营

管理条例》第

九条、《广西

壮族自治区城

市房地产开发

经营管理条

例》第十条

第二款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

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资质等级

证书或者超越资质等级从事房地产开

发经营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

产开发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

改正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

业执照。

《广西壮族自治区城市房地产开发经

营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

例第十条第二款规定，未取得资质证

书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或者开发企业

承担超过其资质等级规定规模的房地

产开发项目的，由开发主管部门责令

其停止开发经营活动，处五万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

微

未取得资质等级证书或者超

越资质等级从事项目开发 3
个月以下的

处 5 万元以上 6.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

轻

未取得资质等级证书或者超

越资质等级从事项目开发 3
个月以上 6 个月以下的

处 6.25 万 元 以 上

7.5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

重

未取得资质等级证书或者超

越资质等级从事项目开发 6
个月以上 1 年以下的

处 7.5 万 元 以 上

8.75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严

重

未取得资质等级证书或者超

越资质等级从事项目开发 1
年以上的

处 8.75 万 元 以 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8A%E9%94%80%E8%90%A5%E4%B8%9A%E6%89%A7%E7%85%A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8A%E9%94%80%E8%90%A5%E4%B8%9A%E6%89%A7%E7%85%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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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D103.3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3.34

未取得资质

等级证书或

者超越资质

等级从事房

地产开发经

营

《广西壮族自

治区城市房地

产开发经营管

理条例》第十

条第二款

《广西壮族自治区城市房地产开

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二款规定，

未取得资质证书从事房地产开发

经营或者开发企业承担超过其资

质等级规定规模的房地产开发项

目的，由开发主管部门责令其停

止开发经营活动，处五万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

微

未取得资质等级证书或者超越资

质等级从事项目开发 3 个月以下

的

处 5 万元以上 6.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

轻

未取得资质等级证书或者超越资

质等级从事项目开发 3 个月以上

6 个月以下的

处 6.25 万 元 以 上

7.5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

重

未取得资质等级证书或者超越资

质等级从事项目开发 6 个月年以

上 1 年以下的

处 7.5 万 元 以 上

8.75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严

重

未取得资质等级证书或者超越资

质等级从事项目开发 1 年以上的

处 8.75 万 元 以 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76

《广西壮族自治区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D103.39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3.39

不按规定办

理变更或者

注销房地产

开发企业资

质等级证书

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

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 开发企业不按

规定办理变更或者注销房地产开发企业

资质等级证书的，由开发主管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可处以五百元

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轻

微

逾期未改正，未造成后果

或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可处以五百元以上

六百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

轻

逾期未改正，造成较轻危

害后果的

可处以六百元以上

七百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一般危

害后果的

可处以七百元以上

八百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严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严重危

害后果的

可处以八百元以上

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77

《广西壮族自治区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D103.40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3.40

开发企业申

请资质等级

隐瞒真实情

况 ,弄虚作假

的,或者伪造、

涂改、出租、

出卖房地产

开发企业资

质等级证书

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城市房地产开

发经营管理条例》第四十条 开发

企业申请资质等级隐瞒真实情况，

弄虚作假的，或者伪造、涂改、出

租、出卖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等级

证书的，由开发主管部门没收违法

所得，可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

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轻

微

逾期未改正，未造成后果或造成

轻微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 ,可处

以五千元以上六千元

以下的罚款

较

轻

逾期未改正，造成较轻危害后

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 ,可处

以六千元以上七千元

以下的罚款

较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一般危害后果

的

没收违法所得 ,可处

以七千元以上八千元

以下的罚款

严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严重危害后果

的

没收违法所得 ,可处

以八千元以上一万元

以下的罚款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78

《广西壮族自治区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D103.4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3.41

向 社 会 公

开 出 售 享

受 税 费 减

免 等 优 惠

政 策 的 保

障 性 安 居

工 程 住 房

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

营管理条例》第三十

二条第二款

《广西壮族自治区城市

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

例》第四十一条 违反

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

款规定，向社会公开出售

享受税费减免等优惠政

策的保障性安居工程住

房的，由开发主管部门责

令其限期改正，已出售的

责令其补缴减免的税费，

并处以销售额百分之一

以上百分之三以下的罚

款。

轻

微

向社会公开出售享受税费减免

等优惠政策的保障性安居工程

住房 10 套以下的

并处以销售额 1％以

上 1.5％以下的罚款

责令其限期改

正，已出售的责

令其补缴减免

的税费

较

轻

向社会公开出售享受税费减免

等优惠政策的保障性安居工程

住房 10 套以上 20 套以下的

并处以销售额 1.5％

以上 2％以下的罚款

责令其限期改

正，已出售的责

令其补缴减免

的税费

较

重

向社会公开出售享受税费减免

等优惠政策的保障性安居工程

住房 20 套以上 30 套以下的

并处以销售额 2％以

上 2.5％以下的罚款

责令其限期改

正，已出售的责

令其补缴减免

的税费

严

重

向社会公开出售享受税费减免

等优惠政策的保障性安居工程

住房 30 套以上的

并处以销售额 2.5％

以上 3％以下的罚款

责令其限期改

正，已出售的责

令其补缴减免

的税费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79

《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D104.46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4.46

以欺骗、

贿赂等不

正当手段

取得房地

产估价机

构资质的

《房地产估价机

构管理办法》第四

十一条第二款

《房地产估价机

构管理办法》第四

十六条：

以欺骗、贿赂等不

正当手段取得房

地产估价机构资

质的，由资质许可

机关给予警告，并

处 1 万元以上 3 万

元以下的罚款，申

请人 3年内不得再

次申请房地产估

价机构资质。

轻

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 1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申

请人 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

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

较

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 1.5 万元以

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申

请人 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

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

较

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 2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申

请人 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

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

严

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 2.5 万元以

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申

请人 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

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80

《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D104.47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4.47

未取得房地

产估价机构

资质从事房

地产估价活

动或者超越

资质等级承

揽估价业务

的

《房地产估价机

构管理办法》第二

十五条第一款

《房地产估价机

构管理办法》第四

十七条：

未取得房地产估

价机构资质从事

房地产估价活动

或者超越资质等

级承揽估价业务

的，出具的估价报

告无效，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房

地产主管部门给予

警告，责令限期改

正，并处 1 万元以

上 3万元以下的罚

款；造成当事人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轻

微

超越 1 个资质等级承揽估价业务的

或未取得资质等级证书从事房地产

估价活动 3 个月以下的

给予警告，处 1 万

元以上 1.5 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轻

超越 2 个资质等级承揽估价业务的

或未取得资质等级证书从事房地产

估价活动 3 个月以上 6 个月以下的

给予警告，处 1.5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重

未取得资质等级证书从事房地产估

价活动 6 个月以上 1 年以下的

给予警告，处 2 万

元以上 2.5 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严

重

未取得资质等级证书从事房地产估

价活动 1 年以上的

给予警告，处 2.5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81

《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D104.48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4.48

房地产估价机构

的名称、法定代

表人或者执行合

伙人、组织形式、

住所等事项发生

变更，在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办理

变更 手续 后 30

日内，未到资质

许可机关办理资

质 证 书 变 更 手

续，逾期不办理

的

《房地产估价

机 构 管 理 办

法》第十七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

管理办法》第四十八

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

条规定，房地产估价

机构不及时办理资

质证书变更手续的，

由资质许可机关责

令限期办理；逾期不

办理的，可处 1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轻

微

超过规定日期 15 日以下办

理变更手续的

可处 0.25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限期办理

较

轻

超过规定日期 15 日以上 30

日以下办理变更手续的

处 0.25 万元以上 0.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办理

较

重

超过规定日期 30 日以上 60

日以下办理变更手续的

处 0.5 万元以上 0.7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办理

严

重

超过规定日期 60 日以上办

理变更手续的

处 0.75 万元以上 1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办理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82

《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D104.49.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4.49.1

二、三级资

质 房 地 产

估 价 机 构

设 立 分 支

机构的

《房地产估价机

构管理办法》第二

十条第一款

《房地产估价机

构管理办法》第四

十九条第一项：

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房地产

主管部门给 予 警

告，责令限期改

正，并可处 1 万元

以上 2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一）违反本办法

第二十条第一款

规定设立分支机

构的。

轻

微
在 1 处设立分支机构的

给予警告，可处 1

万元以上 1.25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轻
在 2 处设立分支机构的

给予警告，处 1.25

万元以上 1.5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重
在 3 处设立分支机构的

给予警告，处 1.5

万元以上 1.75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严

重
在 4 处以上设立分支机构的

给予警告，处 1.75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83

《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D104.49.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4.49.

2

分支机构不具备以下条

件：

（一）名称采用“房地

产估价机构名称+分支

机构所在地行政区划名

+分公司（分所）”的形

式；

（二）分支机构负责人

应当是注册后从事房地

产估价工作 3 年以上并

无不良执业记录的专职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三）在分支机构所在

地有 3 名以上专职注册

房地产估价师；

（四）有固定的经营服

务场所；

（五）估价质量管理、

估价档案管理、财务管

理等各项内部管理制度

健全

《房地产

估价机构

管 理 办

法》第二

十一条

《房地产估价

机 构 管 理 办

法》第四十九

条第二项：

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

府房地产主管

部 门 给 予 警

告，责令限期

改正，并可处 1

万元以上 2 万

元 以 下 的 罚

款：

（二）违反本

办法第二十一

条规定设立分

支机构的。

轻

微
有 1 个条件不具备的

给予警告，可处 1 万

元以上 1.25 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轻
有 2 个条件不具备的

给予警告，处 1.25

万元以上 1.5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重
有 3 个条件不具备的

给予警告，处 1.5 万

元以上 1.75 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严

重

有 4 个以上条件不具备

的

给予警告，处 1.75

万元以上 2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84

《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D104.49.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4.49

.3

新 设 立 的 分

支机构，当自

领 取 分 支 机

构 营 业 执 照

之日起 30 日

内不备案的

《房地产估价

机 构 管 理 办

法》第二十二

条第一款

《房地产估价机

构管理办法》第四

十九条第三项：

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房地产

主管部门给 予 警

告，责令限期改

正，并可处 1 万元

以上 2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三）违反本办法

第二十二条第一

款规定，新设立的

分支机构不备案

的。

轻

微

超过规定日期 15 日以下备

案的

给予警告，可处 1 万元以

上 1.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

轻

超过规定日期 15 日以上 30

日以下备案的

给予警告，处 1.25 万元以

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

重

超过规定日期 30 日以上 60

日以下备案的

给予警告，处 1.5 万元以

上 1.7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严

重

超过规定日期 60 日以上备

案的

给予警告，处 1.75 万元以

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85

《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D104.50.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4.50.1

房地产估价

业务不由房

地产估价机

构统一接受

委托，统一

收取费用；

房地产估价

师以个人名

义承揽估价

业务或分支

机构不以设

立该分支机

构的房地产

估价机构名

义承揽估价

业务，逾期未

改正的

《 房 地 产 估

价 机 构 管 理

办法》第二十

六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管

理办法》第五十条第一

项：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房地产主管部门给予警

告，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未改正的，可处 5 千

元以上 2万元以下的罚

款；给当事人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一）违反本办法第

二十六条规定承揽业

务的

轻

微

逾期未改正，违法所得 0.5

万元以下

给予警告。可处 0.5

万元以上 0.8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轻

逾期未改正，违法所得 0.5

万元以上 1 万元以下

给予警告。处 0.8

万元以上 1.2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重

逾期未改正，违法所得 1 万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

给予警告。处 1.2

万元以上 1.6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严

重

逾期未改正，违法所得 2 万

元以上

给予警告。处 1.6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86

《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D104.50.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4.50

.2

未 经 委 托 人

书 面 同 意 擅

自 转 让 受 托

的 估 价 业 务

的，逾期未改

正的

《房地产估价

机 构 管 理 办

法》第二十九

条第一款

《房地产估价机构

管理办法》第五十条

第二项：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未改正

的，可处 5 千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给当事人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二）违反本

办法第二十九条第

一款规定，擅自转让

受托的估价业务的；

轻

微

逾期未改正，未造成后果或造

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可处 0.5 万元

以上 0.8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

轻

逾期未改正，造成较轻危害后

果的

给予警告。处 0.8 万元以

上 1.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较重危害后

果的

给予警告。处 1.2 万元以

上 1.6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严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严重危害后

果的

给予警告。处 1.6 万元以

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87

《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D104.50.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4.50.3

分支机构不以

设立该分支机

构的房地产估

价机构的名义

出具估价报告

或不加盖该房

地产估价机构

公章，逾期未

改正的

《 房 地 产 估

价 机 构 管 理

办法》第二十

条第二款

《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

办法》第五十条第三款：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

地产主管部门给予警告，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

正的，可处 5 千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给当事

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

（三）违反本办法第二

十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

第二款、第三十二条规定

出具估价报告的。

轻

微

逾期未改正，未造成后果或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可处 0.5

万元以上 0.8 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

轻

逾期未改正，造成较轻危害

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 0.8 万

元以上 1.2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较重危害

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 1.2 万

元以上 1.6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严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严重危害

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 1.6 万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88

《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D104.50.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4.50

.4

未 经 委 托 人

书面同意，房

地 产 估 价 机

构 与 其 他 房

地 产 估 价 机

构 合 作 完 成

估价业务，以

合 作 双 方 的

名 义 共 同 出

具估价报告，

逾 期 未 改 正

的

《房地产估价

机 构 管 理 办

法》第二十九条

第二款

《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

办法》第五十条第三款：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

地产主管部门给予警告，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

正的，可处 5 千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给当事

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

（三）违反本办法第二十

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第

二款、第三十二条规定出

具估价报告的。

轻

微

逾期未改正，未造成后果或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可处 0.5

万元以上 0.8 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轻

逾期未改正，造成较轻危害

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 0.8 万

元以上 1.2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较重危害

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 1.2 万

元以上 1.6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严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严重危害

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 1.6 万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89

《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D104.50.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4.50

.5

房 地 产 估 价

报 告 不 以 房

地 产 估 价 机

构出具，或不

加 盖 房 地 产

估 价 机 构 公

章，或没有至

少 2名专职注

册 房 地 产 估

价师签字的，

逾期未改正，

的

《房地产估价

机 构 管 理 办

法》第三十二条

《房地产估价机

构管理办法》第

五十条第三款：

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房地

产主管部门给予

警告，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未改正

的，可处 5 千元以

上 2 万元以下的

罚款；给当事人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三）违反

本办法第二十条

第二款、第二十九

条第二款、第三十

二条规定出具估

价报告的。

轻

微

逾期未改正，有 5 份以下房地产估价

报告不以房地产估价机构出具，或不

加盖房地产估价机构公章，或没有至

少 2名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的

给予警告。可处 0.5

万元以上 0.8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轻

逾期未改正，有 5 份以上 10 份以下

房地产估价报告不以房地产估价机

构出具，或不加盖房地产估价机构公

章，或没有至少 2 名专职注册房地产

估价师签字的

给予警告。处 0.8

万元以上 1.2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重

逾期未改正，有 10 份以上 20 份以下

房地产估价报告不以房地产估价机

构出具，或不加盖房地产估价机构公

章，或没有至少 2 名专职注册房地产

估价师签字的

给予警告。处 1.2

万元以上 1.6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严

重

逾期未改正，有 20 份以上房地产估

价报告不以房地产估价机构出具，或

不加盖房地产估价机构公章，或没有

至少 2名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的

给予警告。处 1.6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90

《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D104.5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4.5

1

房地产估价机

构及执行房地

产估价业务的

估价人员与委

托人或者估价

业务相对人有

利害关系的，应

当回避未回避

的

《房地产估价

机 构 管 理 办

法》第二十七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

管理办法》第五十一

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

条规定，房地产估价

机构及其估价人员应

当回避未回避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房地产主管部门给

予警告，责令限期改

正，并可处 1 万元以

下的罚款；给当事人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轻

微
有 1 次未回避的

给予警告，可处 0.25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轻
累计有 2 次未回避的

给予警告，处 0.25 万元

以上 0.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重
累计有 3 次未回避的

给予警告，处 0.5 万元以

上 0.7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严

重
累计有 4 次以上未回避的

给予警告，处 0.75 万元

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有《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有《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91

《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D104.53.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4.53

.1

涂改、倒卖、

出租、出借或

者 以 其 他 形

式 非 法 转 让

资质证书

《房地产估价

机 构 管 理 办

法》第三十三

条第（一）项

《房地产估价机构

管理办法》第五十三

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有本

办法第三十三条行为

之一的，由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

主管部门给予警告，

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

的罚款；给当事人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轻

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并处 1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并处 1.5 万元以

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并处 2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严

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并处 2.5 万元以

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有《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有《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92

《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D104.53.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4.53

.2

超 越 资 质 等

级 业 务 范 围

承 接 房 地 产

估价业务

《房地产估价

机 构 管 理 办

法》第三十三条

第（二）项

《房地产估价机构

管理办法》第五十

三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有

本办法第三十三条

行为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房地产主管部门

给予警告，责令限

期改正，并处 1 万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

的罚款；给当事人

造成损失的，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轻

微

超越资质等级业务范围承接

房地产估价业务 3 个月以下的

给予警告，并处 1 万元以

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轻

超越资质等级业务范围承接

房地产估价业务 3 个月以上 6
个月以下的

给予警告，并处 1.5 万元

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重

超越资质等级业务范围承接

房地产估价业务 6 个月以上 1
年以下的

给予警告，并处 2 万元以

上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严

重

超越资质等级业务范围承接

房地产估价业务 1 年以上的

给予警告，并处 2.5 万元

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93

《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D104.53.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4.53.3

以迎合高估或

者低估要求、给

予回扣、恶意压

低收费等方式

进行不正当竞

争

《房地产估价

机 构 管 理 办

法》第三十三条

第（三）项

《房地产估价机

构管理办法》第五

十三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有

本办法第三十三条

行为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房地产主管部门

给予警告，责令限

期改正，并处 1 万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

的罚款；给当事人

造成损失的，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轻

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并处 1 万元以

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并处 1.5 万元

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

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并处 2 万元以

上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严

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并处 2.5 万元

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94

《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D104.53.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4.53.4
违反房地产估

价规范和标准

《房地产估价

机 构 管 理 办

法》第三十三条

第（四）项

《房地产估价机

构管理办法》第五

十三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有

本办法第三十三条

行为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房地产主管部门

给予警告，责令限

期改正，并处 1 万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

的罚款；给当事人

造成损失的，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轻

微

违反房地产估价规范和标准

1 条的

给予警告，处 1 万元以

上 1.5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轻

违反房地产估价规范和标准

2 条的

给予警告，处 1.5 万元

以上 2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重

违反房地产估价规范和标准

3 条的

给予警告，处 2 万元以

上 2.5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严

重

违反房地产估价规范和标准

4 条以上的

给予警告，处 2.5 万元

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95

《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D104.53.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4.53.5

出 具 有 虚 假

记载、误导性

陈 述 或 者 重

大 遗 漏 的 估

价报告

《房地产估价

机 构 管 理 办

法》第三十三条

第（五）项

《房地产估价机

构管理办法》第五

十三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有

本办法第三十三条

行为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房地产主管部门

给予警告，责令限

期改正，并处 1 万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

的罚款；给当事人

造成损失的，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轻

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并处 1 万元

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并处 1.5 万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并处 2 万元

以上 2.5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限期改正

严

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并处 2.5 万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限期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96

《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D104.53.6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4.53.6
擅 自 设 立

分支机构

《房地产估价机

构管理办法》第

三十三条第（六）

项

《房地产估价机

构管理办法》第五

十三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有

本办法第三十三条

行为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房地产主管部门

给予警告，责令限

期改正，并处 1 万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

的罚款；给当事人

造成损失的，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轻

微
擅自在1处设立分支机构的

给予警告，并处 1 万元以

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轻
擅自在2处设立分支机构的

给予警告，并处 1.5 万元

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重
擅自在3处设立分支机构的

给予警告，并处 2 万元以

上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严

重

擅自在4处以上设立分支机

构的

给予警告，并处 2.5 万元

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97

《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D104.53.7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4.5

3.7

未 经 委 托 人

书面同意，擅

自 转 让 受 托

的估价业务

《 房 地 产 估

价 机 构 管 理

办法》第三十

三条第（七）

项

《房地产估价机构管

理办法》第五十三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有本

办法第三十三条行为

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房地产主

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

限期改正，并处 1 万元

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

款；给当事人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轻

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并处 1 万元以

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并处 1.5 万元

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并处 2 万元以

上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严

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并处 2.5 万元

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98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法》D105.3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5.34

聘用单位为申

请人提供虚假

注册材料的

《注册房地产

估价师管理办

法》第三十二条

第一款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

法》第三十四条：

聘用单位为申请人提供虚假

注册材料的，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房地

产）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可

处以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

罚款。

轻

微

聘用单位为 1 个申请人提供

虚假注册材料的

给予警告，并可处以

1 万元以上 1.5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较

轻

聘用单位为 2 个申请人提供

虚假注册材料的

给予警告，并可处以

1.5 万元以上 2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较

重

聘用单位为 3 个申请人提供

虚假注册材料的

给予警告，并处以 2
万元以上 2.5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严

重

聘用单位为 4 个以上申请人

提供虚假注册材料的

给予警告，并处以

2.5 万元以上 3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99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法》D105.3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5.35

以欺骗、贿

赂 等 不 正

当 手 段 取

得 注 册 证

书的

《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管理办法》第

三十一条第二款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

办法》第三十五条：

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撤

销其注册，3年内不得再次

申请注册，并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

主管部门处以罚款，其中没

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1万元

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处以违法所得3倍以下且不

超过 3万元的罚款；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轻

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2.5千元

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

以违法所得 0.75倍以下罚款且

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

较

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2.5千元

以上 5 千元以下罚款，有违法

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0.75倍
以上 1.5倍以下罚款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较

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5 千元

以上 7.5千元以下罚款，有违法

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1.5倍以

上 2.25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

的罚款

严

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7.5千元

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

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2.25倍
以上 3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

的罚款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00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法》D105.36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5.36

未经注册，

擅 自 以 注

册 房 地 产

估 价 师 名

义 从 事 房

地 产 估 价

活动的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

理办法》第十九条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

办法》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经注

册，擅自以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名义从事房地产估价

活动的，所签署的估价报

告无效，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

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

停止违法活动，并可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

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轻

微

擅自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名义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 1
次的

给予警告，可处以 1万
元以上 1.5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活动

较

轻

擅自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名义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 2
次的

给予警告，处以 1.5万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活动

较

重

擅自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名义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 3
次的

给予警告，处以 2万元

以上 2.5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停止违

法活动

严

重

擅自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名义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 4
次以上的

给予警告，处以 2.5万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活动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01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法》D105.37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5.37

未 办 理 变

更 注 册 仍

执业的，逾

期 不 改 正

的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

理办法》第十二条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

理办法》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办

理变更注册仍执业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建设（房地产）主管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不改正的，可处以

5000元以下的罚款。

轻

微

逾期未改正，未造成后果或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可处以1000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轻

逾期未改正，造成较轻危害

后果的

处以1000元以上2000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较重危害

后果的

处以 2000 元以 3000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严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严重危害

后果的

处以3000元以上5000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02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法》D105.38.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5.38.1

不 履 行 注

册 房 地 产

估 价 师 义

务

《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管理办法》

第 二 十 六 条 第

（一）项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

办法》第三十八条：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有违反

第二十六条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

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3倍
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轻

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以 2.5千元以下罚款，有违法

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0.75倍
以下且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

责令其改正

较

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以 2.5千元以上 5千元以下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

所得 0.75 倍以上 1.5 倍以下且

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

责令其改正

较

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以 5千元以上 7.5千元以下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

所得 1.5 倍以上 2.25 倍以下且

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

责令其改正

严

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以 7.5千元以上 1万元以下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

所得 2.25 倍以上 3倍以下且不

超过 3万元的罚款

责令其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03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法》D105.38.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5.38.2

在 执 业 过

程 中 ， 索

贿、受贿或

者 谋 取 合

同 约 定 费

用 外 的 其

他利益

《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管理办法》第

二十六条第（二）

项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

理办法》第三十八条：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有违

反第二十六条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建设（房地产）

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

令其改正，没有违法所

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处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下

且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轻

微

索贿、受贿或者谋取合同约定

费用外的其他利益价值5千元

元以内

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以 2.5 千元以下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0.75
倍以下且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

责 令 其 改

正

较

轻

索贿、受贿或者谋取合同约定

费用外的其他利益价值5千元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以 2.5 千元以上 5 千元以下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

法所得 0.75倍以上 1.5倍以下

且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

责 令 其 改

正

较

重

索贿、受贿或者谋取合同约定

费用外的其他利益价值1万元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以 5 千元以上 7.5 千元以下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

法所得 1.5倍以上 2.25倍以下

且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

责 令 其 改

正

严

重

索贿、受贿或者谋取合同约定

费用外的其他利益价值2万元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非国家

工作人员受贿罪以3万元立案

标准）

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以 7.5 千元以上 1 万元以下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

法所得 2.25倍以上 3倍以下且

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

责 令 其 改

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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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法》D105.38.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5.38.3

在 执 业 过

程 中 实 施

商业贿赂

《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管理办法》

第 二 十 六 条 第

（三）项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

办法》第三十八条：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有违反

第二十六条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

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3 倍

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轻

微

实施商业贿赂价值 1 万元

以下的

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以 2.5千元以下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0.75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

款

责令其改正

较

轻

实施商业贿赂价值 1 万元

以上 2 万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以 2.5千元以上 5千元以下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

法所得 0.75倍以上 1.5倍以下

且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

责令其改正

较

重

实施商业贿赂价值 2 万元

以上 4 万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以 5千元以上 7.5千元以下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

法所得 1.5倍以上 2.25倍以下

且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

责令其改正

严

重

实施商业贿赂价值 4 万元

以上 6 万元以下的（非国

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以 6 万

为立案标准）

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以 7.5千元以上 1万元以下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

法所得 2.25 倍以上 3 倍以下

且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

责令其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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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法》D105.38.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5.38.4

签 署 有 虚

假记载、误

导 性 陈 述

或 者 重 大

遗 漏 的 估

价报告

《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管理办法》第

二十六条第（四）

项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

理办法》第三十八条：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有违

反第二十六条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建设（房地产）

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

令其改正，没有违法所

得的，处以 1万元以下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处以违法所得 3倍以下

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轻

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2.5千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处以违法所得 0.75倍以下且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

责令其改正

较

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2.5千元以上 5千元以下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0.75倍以

上 1.5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

款

责令其改正

较

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5千元以上 7.5千元以下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1.5 倍以

上 2.25倍以下且不超过 3万元的罚

款

责令其改正

严

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7.5千元以上 1万元以下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2.25倍以

上 3倍以下且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

责令其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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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法》D105.38.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5.38.5

在 估 价 报

告 中 隐 瞒

或 者 歪 曲

事实

《注册房地产

估价师管理办

法》第二十六条

第（五）项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

理办法》第三十八条：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有违

反第二十六条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

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其改

正，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以 1万元以下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3倍以下且不超过 3万元

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轻

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2.5千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处以违法所得 0.75 倍以下且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

责令其改正

较

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2.5千元以上 5千元以下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0.75 倍以

上 1.5倍以下且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

较

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5
千元以上 7.5千元以下罚款，有违法

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1.5 倍以上

2.25倍以下且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

责令其改正

严

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7.5千元以上 1万元以下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2.25 倍以

上 3倍以下且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

责令其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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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法》D105.38.6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5.38.6

允 许 他 人

以 自 己 的

名 义 从 事

房 地 产 估

价业务

《注册房地产估价

师管理办法》第二十

六条第（六）项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

理办法》第三十八条：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有违

反第二十六条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建设（房地产）

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

令其改正，没有违法所

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处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下

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轻

微

允许他人以自己的名义

从事房地产估价业务 1

次的

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2.5千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处以违法所得 0.75 倍以下且不超

过 3万元的罚款

责 令 其 改

正

较

轻

允许他人以自己的名义

从事房地产估价业务 2

次的

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2.5千元以上 5 千元以下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0.75
倍以上 1.5倍以下且不超过 3万元

的罚款

责 令 其 改

正

较

重

允许他人以自己的名义

从事房地产估价业务 3

次的

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5 千元以上 7.5 千元以下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1.5倍
以上 2.25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

的罚款

责 令 其 改

正

严

重

允许他人以自己的名义

从事房地产估价业务 4

次以上的

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7.5千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2.25
倍以上 3倍以下且不超过 3万元的

罚款

责 令 其 改

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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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法》D105.38.7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5.38.7

同时在2个

或者2个以

上 房 地 产

估 价 机 构

执业

《注册房地产估价

师管理办法》第二十

六条第（七）项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

理办法》第三十八条：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有违

反第二十六条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建设（房地产）

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

令其改正，没有违法所

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处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下

且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轻

微

同时在 2 个房地产估价

机构执业的

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以 2.5 千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0.75倍以下

且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

责令其改正

较

轻

同时在 3 个房地产估价

机构执业的

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以 2.5千元以上 5千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0.75倍以上 1.5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责令其改正

较

重

同时在 4 个房地产估价

机构执业的

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以 5千元以上 7.5千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1.5
倍以上 2.25倍以下且不超过 3万
元的罚款

责令其改正

严

重

同时在 5 个以上房地产

估价机构执业的

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以 7.5千元以上 1万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2.25 倍以上 3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责令其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09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法》D105.38.8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5.38.8

以 个 人 名

义 承 揽 房

地 产 估 价

业务

《注册房地产估价

师管理办法》第二十

六条第（八）项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

理办法》第三十八条：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有违

反第二十六条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建设（房地产）

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

令其改正，没有违法所

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处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下

且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轻

微

以个人名义承揽房地产估

价业务 1 次的

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以 2.5千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0.75倍以下

且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

责令其改正

较

轻

以个人名义承揽房地产估

价业务 2 次的

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以 2.5千元以上 5千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0.75倍以上 1.5倍以下且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

责令其改正

较

重

以个人名义承揽房地产估

价业务 3 次的

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以 5千元以上 7.5千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1.5倍以上 2.25倍以下且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

责令其改正

严

重

以个人名义承揽房地产估

价业务 4 次以上的

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以 7.5千元以上 1万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2.25倍以上 3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责令其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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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法》D105.38.9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5.38.9

涂 改 、 出

租、出借或

者 以 其 他

形 式 非 法

转 让 注 册

证书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

第（九）项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有

违反第二十六条行为

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建设（房地

产）主管部门给予警

告，责令其改正，没有

违法所得的，处以 1万
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下且不超过 3万元

的罚款；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轻

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以 2.5 千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0.75倍以下

且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

责令其改正

较

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以 2.5千元以上 5千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0.75倍以上 1.5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责令其改正

较

重
造成一般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以 5千元以上 7.5千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1.5
倍以上 2.25倍以下且不超过 3万
元的罚款

责令其改正

严

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以 7.5千元以上 1万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2.25 倍以上 3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责令其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11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法》D105.38.10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5.38.10

超出聘用

单位业务

范围从事

房地产估

价活动

《注册房地产估价

师管理办法》第二

十六条第（十）项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

办法》第三十八条：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有违反

第二十六条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

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

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3倍
以下且不超过 3万元的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轻

微

超出聘用单位业务范围从

事房地产估价活动 3 个月

以下的

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以 2.5 千元以下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0.75
倍以下且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

责令其改正

较

轻

超出聘用单位业务范围从

事房地产估价活动 3 个月

以上 6 个月以下的

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以 2.5 千元以上 5千元以下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

法所得 0.75倍以上 1.5倍以下

且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

责令其改正

较

重

超出聘用单位业务范围从

事房地产估价活动 6 个月

以上 1 年以下的

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以 5 千元以上 7.5千元以下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

法所得 1.5倍以上 2.25倍以下

且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

责令其改正

严

重

超出聘用单位业务范围从

事房地产估价活动 1 年以

上的

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以 7.5 千元以上 1万元以下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

法所得 2.25倍以上 3倍以下且

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

责令其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12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法》D105.38.1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5.38.11

严重损害

他人利益、

名誉的行

为

《注册房地产估价

师管理办法》第二十

六条第（十一）项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

理办法》第三十八条：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有违

反第二十六条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建设（房地产）

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

令其改正，没有违法所

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处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下

且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轻

微

及时补偿或消除他人利

益、名誉损害的

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以 2.5千元以下罚款，有违法

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0.75 倍

以下且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

责令其改正

较

轻

未及时补偿或消除他人

利益、名誉损害的

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以 2.5千元以上 5千元以下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

所得 0.75 倍以上 1.5 倍以下且

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

责令其改正

较

重
造成较重影响的

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以 5千元以上 7.5千元以下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

所得 1.5 倍以上 2.25 倍以下且

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

责令其改正

严

重
造成重大影响的

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以 7.5千元以上 1万元以下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

所得 2.25 倍以上 3 倍以下且不

超过 3万元的罚款

责令其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13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法》D105.38.1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5.38.12

法律、法规

禁止的其

他行为

《注册房地产估价

师管理办法》第二

十六条第（十二）

项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

理办法》第三十八条：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有违

反第二十六条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

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其改

正，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以 1万元以下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3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

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轻

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以 2.5千元以下罚款，有违法

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0.75倍
以下且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

责令其改正

较

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以2.5千元以上5千元以下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

所得 0.75 倍以上 1.5 倍以下且

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

责令其改正

较

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以5千元以上7.5千元以下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

所得 1.5 倍以上 2.25 倍以下且

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

责令其改正

严

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以7.5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

所得 2.25倍以上 3倍以下且不

超过 3万元的罚款

责令其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14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法》D105.39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5.39

注 册 房 地

产 估 价 师

或 者 其 聘

用 单 位 未

按 照 要 求

提 供 房 地

产 估 价 师

信 用 档 案

信息的，逾

期 未 改 正

的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

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第

一款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

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注册

房地产估价师或者其聘

用单位未按照要求提供

房地产估价师信用档案

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建设（房地

产）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可处以 1000元以上 1万
元以下的罚款。

轻

微

逾期未改正，未造成后果或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可处以 10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

轻

逾期未改正，造成较轻危害

后果的

可处以 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较重危害

后果的

处以 5000 元以上 7000 元

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严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严重危害

后果的

处以 7000元以上 1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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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条例》 D106.56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6.56

住 宅 物 业 的 建

设 单 位 未 通 过

招 投 标 的 方 式

选 聘 物 业 服 务

企 业 或 者 未 经

批 准 擅 自 采 用

协 议 方 式 选 聘

物业服务企业

《物业管

理条例》

第二十四

条第二款

《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住宅物业的建设

单位未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物业

服务企业或者未经批准，擅自采用协

议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

处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

微

未造成重大不良社会影响，

危害后果轻微的

给予警告，并处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

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并处 2.5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

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并处 5 万

元以上 7.5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严

重

物业服务企业发生侵犯业主

合法权益重大事件的，或导

致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发生

群体性物业管理纠纷的

给予警告，并处 7.5

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16

《物业管理条例》D106.57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6.57

建 设 单 位 擅 自

处 分 属 于 业 主

的 物 业 共 用 部

位、共用设施设

备 的 所 有 权 或

者使用权

《物业管

理条例》

第二十七

条

《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建设单位

擅自处分属于业主的物业共

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所有

权或者使用权，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给业主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轻

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处 5万元以上 8万元以

下的罚款

较

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处 8 万元以上 12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较

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处 12万元以上 16万元

以下的罚款

严

重

责令改正后，不及时改正的，或

给业主造成损失，未补偿的，或

其他后果严重的

处 16万元以上 20万元

以下的罚款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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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条例》D106.58.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6.58.1

建设单位 不移

交有关资料，限

期内未改正的

《物业管

理条例》

第 二 十

九条

《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不移交有关资

料，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移交

有关资料的，对建设单位、物业服

务企业予以通报，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

微

逾期未改正，未造成后果或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对建设单位予以通

报，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

轻

逾期未改正，造成较轻危害

后果的

对建设单位予以通

报，处 3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较重危害

后果的

对建设单位予以通

报，处 5 万元以上 7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严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严重危害

后果的

对建设单位予以通

报，处 7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18

《物业管理条例》D106.58.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6.58.2

物业服务企业

不移交有关资

料，限期内未改

正的

《物业管

理条例》

第 二 十

九 条 、

《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物

业 管 理

条例》第

六十七条

规定

《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不移

交有关资料，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仍不移交有关资料的，对

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予以

通报，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

以下的罚款。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业管理

条例》第一百零二条第二款

物业服务人违反本条例第六十

七条规定，由物业所在地的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

正的，对物业服务人予以通报，

对拒不移交第六十七条第一款

规定事项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罚款；

轻

微

逾期未改正，未造成后果或造成

轻微危害后果的

对物业服务企业予以

通报，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

轻

逾期未改正，造成较轻危害后果

的

对物业服务企业予以

通报，处 3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较重危害后果

的

对物业服务企业予以

通报，处 5 万元以上 7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严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严重危害后果

的

对物业服务企业予以

通报，处 7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19

《物业管理条例》D106.59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6.60

物 业 服 务 企 业

将 一 个 物 业 管

理 区 域 内 的 全

部 物 业 管 理 一

并委托给他人

《物业管

理条例》

第三十九

条

《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物业服务企

业将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全部

物业管理一并委托给他人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

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委

托合同价款 30%以上 50%以下的

罚款。委托所得收益，用于物业

管理区域内物业共用部位、共用

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剩余部

分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使用；给

业主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

轻

微

未及时改正，造成轻微危害

后果的

处委托合同价款 30%

以上 35%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

轻

未及时改正，造成较轻危害

后果的

处委托合同价款 35%

以上 40%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

重

未及时改正，造成较重危害

后果的

处委托合同价款 40%

以上 45%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严

重

未及时改正，造成严重危害

后果的

处委托合同价款 45%

以上 50%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20

《物业管理条例》D106.60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6.61
挪 用 专 项 维

修资金

《 物 业 管

理条例》第

五 十 三 条

第二款

《物业管理条例》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挪用专

项维修资金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

部门追回挪用的专项维修资

金，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可以并处挪用数额 2 倍以下

的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

任。

轻

微

挪用专项维修资金 1万以下，用

于非营利目的，按规定时限及时

归还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

挪用数额 0.5 倍以下的罚款

较

轻

挪用专项维修资金 1万以上，用

于营利活动，按规定时限及时归

还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

挪用数额 0.5 倍以上的罚款 1

倍以下的罚款

较

重

挪用专项维修资金 1万以上 3万

以下，用于非营利目的，未能按

规定时限及时归还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

挪用数额 1倍以上的罚款 1.5

倍以下的罚款

严

重

挪用专项维修资金 1万以上 3万

以下，用于营利目的，未能按规

定时限及时归还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

挪用数额 1.5倍以上 2倍以下

的罚款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21

《物业管理条例》D106.6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6.61

建设单位在物业

管理区域内不按

照规定配置必要

的物业管理用房

《物业管

理条例》

第三十条

《物业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建设单位在

物业管理区域内不按照规定配置

必要的物业管理用房的，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没

收违法所得，并处 1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

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

所得，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

正

较

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

所得，处 2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

正

较

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

所得，处 30 万元以上

40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

正

严

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

所得，处 4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

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22

《物业管理条例》D106.6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6.62

未经业主大

会同意，物

业服务企业

擅自改变物

业管理用房

的用途

《 物 业

管 理 条

例》第三

十七条

《物业管理条例》第六十二

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经业主

大会同意，物业服务企业擅自改

变物业管理用房的用途的，应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

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

予警告，并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有收益的，所得

收益用于物业管理区域内物业

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

修、养护，剩余部分按照业主大

会的决定使用。

轻

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 1 万元以

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

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 3 万元以

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

重
造成一般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 5 万元以

上 7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严

重

改变物业管理用房的用途，致使正常

的物业管理活动无法开展的，或改变

物业管理用房用途牟取利益的，或其

他严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 7 万元以

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23

《物业管理条例》D106.63.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

施

D106.63.1

擅自改变

物业管理

区域内按

照规划建

设的公共

建筑和共

用设施用

途

《 物 业

管 理 条

例》第四

十 九 条

第一款

《物业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第
(一)项：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
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
告，并按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处以罚
款；所得收益，用于物业管理区域内
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
养护，剩余部分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
使用：

（一）擅自改变物业管理区域内
按照规划建设的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
用途的；

（二）擅自占用、挖掘物业管理
区域内道路、场地，损害业主共同利
益的；

（三）擅自利用物业共用部位、
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

个人有前款规定行为之一的，处 1
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单位
有前款规定行为之一的，处 5 万元以
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

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个人有前款规定行为
之一的，处 1000 元以上 3000 元
以下的罚款；单位有前款规定行
为之一的，处 5 万元以上 8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

期改正

较

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个人有前款规定行为
之一的，处 3000 元以上 5000 元
以下的罚款；单位有前款规定行
为之一的，处 8 万元以上 12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

期改正

较

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个人有前款规定行为
之一的，处 5000 元以上 7000 元
以下的罚款；单位有前款规定行
为之一的，处 12 万元以上 16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

期改正

严

重

改变物业管理区域内按照
规划建设的公共建筑和共
用设施用途，致使正常的物
业管理活动无法开展的，或
改变物业管理区域内按照
规划建设的公共建筑和共
用设施用途牟取利益的，或
其他严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个人有前款规定行为
之一的，处 7000 元以上 1 万元
以下的罚款；单位有前款规定行
为之一的，处 16 万元以上 20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

期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24

《物业管理条例》D106.63.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6.63.2

擅自占用、

挖掘物业管

理区域内道

路、场地，

损害业主共

同利益

《 物 业 管

理条例》第

五 十 条 第

一款

《物业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第
(二)项：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给予警告，并按照本条
第二款的规定处以罚款；所得收
益，用于物业管理区域内物业共
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
养护，剩余部分按照业主大会的
决定使用：
（一）擅自改变物业管理区域内
按照规划建设的公共建筑和共
用设施用途的；
（二）擅自占用、挖掘物业管理
区域内道路、场地，损害业主共
同利益的；
（三）擅自利用物业共用部位、
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
个人有前款规定行为之一的，处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单位有前款规定行为之一的，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
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个人有前款规定
行为之一的，处 10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的罚款；单位有
前款规定行为之一的，处 5
万元以上 8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
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个人有前款规定
行为之一的，处 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单位有
前款规定行为之一的，处 8
万元以上 1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
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个人有前款规定
行为之一的，处 5000 元以上
7000 元以下的罚款；单位有
前款规定行为之一的，处 12
万元以上 16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严
重

占用、挖掘物业管理区
域内道路、场地，致使
正常的物业管理活动无
法开展或损害业主利益
的，或占用、挖掘物业
管理区域内道路、场地
牟取利益的，或其他严
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个人有前款规定
行为之一的，处 7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单位有前
款规定行为之一的，处 16 万
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25

《物业管理条例》D106.63.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6.63.3

擅自利用物

业 共 用 部

位、共用设

施设备进行

经营

《 物 业

管 理 条

例》第五

十四条

《物业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
第(三)项：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按
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处以罚
款；所得收益，用于物业管理
区域内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
施设备的维修、养护，剩余部
分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使用：
（一）擅自改变物业管理区域
内按照规划建设的公共建筑和
共用设施用途的；
（二）擅自占用、挖掘物业管
理区域内道路、场地，损害业
主共同利益的；
（三）擅自利用物业共用部位、
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
个人有前款规定行为之一的，
处 1000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
款；单位有前款规定行为之一
的，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轻
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个人有前款规定
行为之一的，处 10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的罚款；单位有
前款规定行为之一的，处 5
万元以上 8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
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个人有前款规定
行为之一的，处 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单位有
前款规定行为之一的，处 8
万元以上 12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
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个人有前款规定
行为之一的，处 5000 元以上
7000 元以下的罚款；单位有
前款规定行为之一的，处 12
万元以上 16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严
重

擅自利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
设施设备进行经营，致使正常
的物业管理活动无法开展或
损害业主利益的，或擅自利用
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
进行经营牟取利益的，或其他
严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个人有前款规定
行为之一的，处 7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单位有前
款规定行为之一的，处 16 万
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26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D107.98.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法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7.98.1

不申请划分物

业管理区域或

者不按照规定

公示物业管理

区域的

《广西壮族自治

区 物 业 管 理 条

例》第十三条第

二款和第三款规

定

《广西壮族

自治区物业管理

条例》第九十八条

建设单位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物业所

在地的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住房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予以处

罚：

（一）违反本条

例第十三条第二款

和第三款规定，不申

请划分物业管理区

域或者不按照规定

公示物业管理区域

的，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未改正的，处一

万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罚款；

轻

微

逾期未改正，未造成后果或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处 1 万元以上 2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轻

逾期未改正，造成较轻危害

后果的

处 2 万元以上 3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较重危害

后果的

处 3 万元以上 4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严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严重危害

后果的

处 4 万元以上 5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27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D107.98.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法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7.98.2

逾期未将物业

管理区域符合

业主大会成立

条件的情况书

面报告物业所

在地的街道办

事处或者乡镇

人民政府的

《广西壮族自

治区物业管理

条例》第十五条

规定

《广西壮族自

治 区 物 业 管 理 条

例》第九十八条 建

设单位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物业所在

地的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住房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予以处罚：

（二）违反本条

例第十五条规定，逾

期未将物业管理区

域符合业主大会成

立条件的情况书面

报告物业所在地的

街道办事处或者乡

镇人民政府的，责令

限期改正，可以处一

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罚款；

轻

微

逾期 30 日以下将物业管理区域
符合业主大会成立条件的情况书
面报告物业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
或者乡镇人民政府的

处 1 万 元 以 上

2.25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轻

逾期 30日以上 60日以下将物业
管理区域符合业主大会成立条件
的情况书面报告物业所在地的街
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的

处 2.25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重

逾期 60日以上 90日以下将物业
管理区域符合业主大会成立条件
的情况书面报告物业所在地的街
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的

处 5 万 元 以 上

7.25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严

重

逾期 90 日以上将物业管理区域
符合业主大会成立条件的情况书
面报告物业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
或者乡镇人民政府的

处 7.2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限期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28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D107.98.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法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7.98.3

未按照要求交

纳首次业主大

会会议筹备经

费的

《广西壮族自治

区 物 业 管 理 条

例》第十八条规

定

《广西壮族

自治区物业管理

条例》第九十八条

建设单位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物业所

在地的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住房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予以处

罚：

（三）违反本条

例第十八条规定，未

按照要求交纳首次

业主大会会议筹备

经费的，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未改正的，

处一万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罚款；

轻

微

逾期未改正，未造成后果或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处 1 万元以上 2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轻

逾期未改正，造成较轻危害

后果的

处 2 万元以上 3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较重危害

后果的

处 3 万元以上 4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严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严重危害

后果的

处 4 万元以上 5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29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D107.98.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法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7.98.4
未进行物业承

接查验的

《广西壮族自治

区 物 业 管 理 条

例》第四十五条

规定

《广西壮族

自治区物业管理

条例》第九十八条

建设单位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物业所

在地的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住房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予以处

罚：

（四）违反本条

例第四十五条规定，

未进行物业承接查

验的，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未改正的，

处五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罚款；

轻

微

逾期未改正，未造成后果或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处 5 万元以上 6.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轻

逾期未改正，造成较轻危害

后果的

处 6.25 万 元 以 上

7.5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较重危害

后果的

处 7.5 万 元 以 上

8.75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限期改正

严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严重危害

后果的

处8.75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30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D107.98.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法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7.98.5

不履行保修义

务或者拖延履

行保修义务的

《广西壮族自治

区 物 业 管 理 条

例》第四十八条

第一款规定

《广西壮族自

治 区 物 业 管 理 条

例》第九十八条 建

设单位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物业所在

地的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住房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予以处罚：

（五）违反本条

例第四十八条第一

款规定，不履行保修

义务或者拖延履行

保修义务的，责令改

正，处十万元以上二

十万元以下罚款，并

对在保修期限内因

质量缺陷造成的损

失承担赔偿责任；

轻

微

逾期未改正，未造成后果或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处10万元以上1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轻

逾期未改正，造成较轻危害

后果的

处12.5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较重危害

后果的

处15万元以上17.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严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严重危害

后果的

处17.5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31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D107.98.6

序号 违法行为 违法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7.98.6

未首先满足业

主的需要，将车

位、车库出售给

本物业管理区

域内业主外的

单位或者个人

的，

《广西壮族自治

区 物 业 管 理 条

例》第七十九条

第三款规定

《广西壮族自

治 区 物 业 管 理 条

例》第九十八条 建

设单位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物业所在

地的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住房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予以处罚：

（六）违反本条

例第七十九条第三

款规定，未首先满足

业主的需要，将车

位、车库出售给本物

业管理区域内业主

外的单位或者个人

的，责令限期改正，

按每个违法出售车

位、车库处五万元以

上十五万元以下罚

款；

轻

微

未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违法

出售 1个车位、车库

处 5 万元以上 7.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轻

未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违法

出售 2个车位、车库

处 7.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重

未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违法

出售 3个车位、车库

处10万元以上1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严

重

未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违法

出售 4个车位、车库以上的

处12.5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32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D107.98.7

序号 违法行为 违法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7.98.7

以只售不租为

由拒绝向业主

或者物业使用

人出租尚未出

售的车位、车库

的

《广西壮族自治

区 物 业 管 理 条

例》第七十九条

第三款规定

《广西壮族自

治 区 物 业 管 理 条

例》第九十八条 建

设单位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物业所在

地的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住房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予以处罚：

（七）违反本条

例第七十九条第三

款规定，以只售不租

为由拒绝向业主或

者物业使用人出租

尚未出售的车位、车

库的，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未改正的，

处十万元以上五十

万元以下罚款；

轻

微

以只售不租为由拒绝向业主
或者物业使用人出租尚未出
售 1个车位、车库的

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轻

以只售不租为由拒绝向业主
或者物业使用人出租尚未出
售 2个车位、车库的

处 2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重

以只售不租为由拒绝向业主
或者物业使用人出租尚未出
售 3个车位、车库的

处 30 万元以上 40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严

重

以只售不租为由拒绝向业主
或者物业使用人出租尚未出
售 4个以上车位、车库的

处 4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33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D107.98.8

序号 违法行为 违法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7.98.8

将尚未出售

的车位、车库

出租给本物

业管理区域

内业主外的

单位或者个

人的

《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物 业

管理条例》第

七十九条第四

款规定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

业管理条例》第九十

八条 建设单位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物业

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予以处罚：

（八）违反本条例

第七十九条第四款规

定，将尚未出售的车

位、车库出租给本物业

管理区域内业主外的

单位或者个人的，责令

限期改正，按每个违法

出租车位、车库处五千

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按

每个违法出租车位、车

库处每月一千元罚款。

轻

微

出租尚未出售 1 个车位、车
库的

按每个违法出租车位、车库
处 5 千元以上 6 千元以下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按每个
违法出租车位、车库处每月
一千元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轻

出租尚未出售 2 个车位、车
库的

按每个违法出租车位、车库
处 6 千元以上 7 千元以下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按每个
违法出租车位、车库处每月
一千元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重

出租尚未出售 3 个车位、车
库的

按每个违法出租车位、车库
处 7 千元以上 8 千元以下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按每个
违法出租车位、车库处每月
一千元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严

重

出租尚未出售 4 个以上车
位、车库的

按每个违法出租车位、车库
处 8 千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按每个
违法出租车位、车库处每月
一千元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34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D107.99

序号 违法行为 违法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7.99

建设单位与

物业服务人

签订背离招

投标文件实

质性内容和

前期物业服

务合同的补

充协议的

《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物 业

管理条例》第

四十三条第二

款规定

《广西壮族自治

区物业管理条例》第

九十九条 违反本条

例第四十三条第二款

规定，建设单位与物业

服务人签订背离招投

标文件实质性内容和

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

补充协议的，由物业所

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

警告，可以并处十万元

以下罚款。

轻

微

逾期未改正，未造成后果或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可处 2.5万元以下

罚款。 责令改正

较

轻

逾期未改正，造成较轻危害
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 2.5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较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较重危害
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 5万元以上 7.5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严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严重危害
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 7.5 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35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D107.100.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法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7.100.

1

逾期未向物

业所在地的

县级人民政

府住房城乡

建设主管部

门办理物业

承接查验备

案的

《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物 业

管理条例》第

四十七条规定

《广西壮族自治

区物业管理条例》第

一百条 物业服务人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物业所在地的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未改正

的，处二万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罚款：

（一）违反本条例

第四十七条规定，未向

物业所在地的县级人

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办理物业承

接查验备案；

轻

微

逾期 30 日以下办理物业承
接查验备案的

处 2万元以上 2.75万元以下

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轻

逾期 30 日以上 60 日以下
办理物业承接查验备案的

处 2.75万元以上 3.5万元以

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重

逾期 60 日以上 90 日以下
办理物业承接查验备案的

处 3.5万元以上 4.25万元以

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严

重

逾期 90 日期以上办理物业
承接查验备案或拒不改正的

处 4.25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

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36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D107.100.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法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7.100.

2

在物业保修

期限和保修

范围内发生

质量问题，未

向建设单位

发出保修通

知的

《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物 业

管理条例》第

四十八条第二

款规定

《广西壮族自治

区物业管理条例》第

一百条 物业服务人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物业所在地的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未改正

的，处二万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

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

定，在物业保修期限和

保修范围内发生质量

问题，未向建设单位发

出保修通知；

轻

微

逾期未改正，未造成后果或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处 2万元以上 2.75万元以下

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轻

逾期未改正，造成较轻危害
后果的

处 2.75万元以上 3.5万元以

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较重危害
后果的

处 3.5万元以上 4.25万元以

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严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严重危害
后果的

处 4.25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

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37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D107.100.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法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7.100.

3

未将物业服

务合同报物

业所在地的

县级人民政

府住房城乡

建设主管部

门备案

《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物 业

管理条例》第

五十六条第三

款规定

《广西壮族自治

区物业管理条例》第

一百条 物业服务人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物业所在地的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未改正

的，处二万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

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

定，未将物业服务合同

报物业所在地的县级

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备案；

轻

微
逾期 10 日以下备案的

处 2万元以上 2.75万元以下

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轻

逾期 10 日以上 20 日以下
备案的

处 2.75万元以上 3.5万元以

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重

逾期 20 日以上 30 日以下
备案的

处 3.5万元以上 4.25万元以

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严

重
逾期 30 日以上备案的

处 4.25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

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38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D107.100.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法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7.100.

4

对业主、物业

使用人的违

法行为未予

以劝阻、制止

或者未报告

街道办事处、

乡镇人民政

府或者有关

主管部门的

《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物 业

管理条例》第

六十条第三款

规定

《广西壮族自治

区物业管理条例》第

一百条 物业服务人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物业所在地的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未改正

的，处二万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罚款：

（四）物业服务人

违反本条例第六十条

第三款规定，对业主、

物业使用人的违法行

为未予以劝阻、制止或

者未报告街道办事处、

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有

关主管部门；

轻

微

逾期未改正，未造成后果或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处 2万元以上 2.75万元以下

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轻

逾期未改正，造成较轻危害
后果的

处 2.75万元以上 3.5万元以

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较重危害
后果的

处 3.5万元以上 4.25万元以

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严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严重危害
后果的

处 4.25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

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39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D107.100.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法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7.100.

5

发现有安全

隐患的，未及

时设置警示

标志，未采取

措施消除安

全隐患或者

向相关专业

经营单位报

告。发生安全

事故或者其

他紧急情况

时，未采取应

急处置措施

并按照规定

向有关主管

部门或者相

关专业经营

单位报告；

《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物 业

管理条例》第

六十条第四款

规定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

业管理条例》第一百条

物业服务人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物业所在地的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未改正的，处二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五）物业服务人违反

本条例第六十条第四款规

定，发现有安全隐患的，未

及时设置警示标志，未采取

措施消除安全隐患或者向

相关专业经营单位报告。发

生安全事故或者其他紧急

情况时，未采取应急处置措

施并按照规定向有关主管

部门或者相关专业经营单

位报告；

轻

微

逾期未改正，未造成后果
或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处 2万元以上 2.75万元以

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轻

逾期未改正，造成较轻危
害后果的

处 2.75万元以上 3.5万元

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较重危
害后果的

处 3.5万元以上 4.25万元

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严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严重危
害后果的

处 4.25万元以上 5万元以

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40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D107.100.6

序号 违法行为 违法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7.100.

6

拒绝、阻碍县

级以上人民

政府住房城

乡建设主管

部门等有关

主管部门进

入物业管理

区域实施现

场检查，拒绝

提供有关文

件、资料并对

有关情况作

出说明。

《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物 业

管理条例》第

九十四条第二

款规定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

业管理条例》第一百条

物业服务人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物业所在地的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未改正的，处二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六）物业服务人违反

本条例第九十四条第二款

规定，拒绝、阻碍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等有关主管部门进

入物业管理区域实施现场

检查，拒绝提供有关文件、

资料并对有关情况作出说

明。

轻

微

逾期未改正，未造成后果
或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处 2万元以上 2.75万元以

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轻

逾期未改正，造成较轻危
害后果的

处 2.75万元以上 3.5万元

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较重危
害后果的

处 3.5万元以上 4.25万元

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严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严重危
害后果的

处 4.25万元以上 5万元以

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41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D107.101.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法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7.100.

2

不公示物业

承接查验情

况和物业承

接查验协议

的

《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物 业

管理条例》第

六十二条第一

款第三项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

业管理条例》第一百零一

条 物业服务人违反本条

例第六十二条第一款规定

的，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

罚：

（二）违反第三项规

定，不公示物业承接查验情

况和物业承接查验协议的，

由物业所在地的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未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

万元以下罚款；

轻

微

逾期未改正，未造成后果
或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处 1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

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轻

逾期未改正，造成较轻危
害后果的

处 1.5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

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较重危
害后果的

处 2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

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严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严重危
害后果的

处 2.5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

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42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D107.101.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法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7.100.

3

不公示物业

专项维修资

金使用情况，

或者水、电等

公共能耗情

况，或者公共

收益收支情

况的，

《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物 业

管理条例》第

六十二条第一

款第五项至第

七项规定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

业管理条例》第一百零一

条 物业服务人违反本条

例第六十二条第一款规定

的，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

罚：

（三）违反第五项至第

七项规定，不公示物业专项

维修资金使用情况，或者

水、电等公共能耗情况，或

者公共收益收支情况的，由

物业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

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

元以下罚款。

轻

微

逾期未改正，未造成后果
或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处 1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

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轻

逾期未改正，造成较轻危
害后果的

处 1.5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

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较重危
害后果的

处 2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

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严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严重危
害后果的

处 2.5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

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43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D107.102.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法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7.102.

1

将物业管理

区域内的全

部物业服务

委托给第三

人或者将全

部物业服务

支解后分别

转委托给第

三人的

《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物 业

管理条例》第

六十三条第一

项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

业管理条例》第一百零二

条 物业服务人违反本条

例第六十三条规定，按照下

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违反第一项规

定，将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全

部物业服务委托给第三人

或者将全部物业服务支解

后分别转委托给第三人的，

由物业所在地的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委

托合同价款百分之三十以

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罚款。委

托所得收益，用于物业管理

区域内物业共用部位、共用

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剩

余部分按照业主大会的决

定使用。给业主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轻

微

逾期未改正，未造成后果
或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处委托合同价款百分之三
十以上百分之三十五以下
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轻

逾期未改正，造成较轻危
害后果的

处委托合同价款百分之三
十五以上百分之四十以下
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较重危
害后果的

处委托合同价款百分之四
十以上百分之四十五以下
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严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严重危
害后果的

处委托合同价款百分之四
十五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
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44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D107.102.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法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7.102.

2

未依法终止

物业服务合

同，擅自停止

服务或者退

出物业管理

区域的

《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物 业

管理条例》第

六十三条第六

项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

业管理条例》第一百零二

条 物业服务人违反本条

例第六十三条规定，按照下

列规定予以处罚：

（二）违反第六项规

定，未依法终止物业服务合

同，擅自停止服务或者退出

物业管理区域的，由物业所

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罚款。给业主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轻

微

逾期未改正，未造成后果
或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处 5万元以上 6.25万元以
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轻

逾期未改正，造成较轻危
害后果的

处 6.25万元以上 7.5万元
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较重危
害后果的

处 7.5万元以上 8.75万元
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严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严重危
害后果的

处 8.75 万元以上 10 万元
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有《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有《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45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D107.102.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法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7.102.

3

限定业主、物

业使用人购

买其指定的

商品、装修装

饰材料或者

提供的服务

的

《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物 业

管理条例》第

六十三条第七

项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

业管理条例》第一百零二

条 物业服务人违反本条

例第六十三条规定，按照下

列规定予以处罚：

（三）违反第七项规

定，限定业主、物业使用人

购买其指定的商品、装修装

饰材料或者提供的服务的，

由物业所在地的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二

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轻

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处 2万元以上 2.75万元以
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处 2.75万元以上 3.5万元
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处 3.5万元以上 4.25万元
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严

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 4.25万元以上 5万元以
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46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D107.102.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法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7.102.

5

采取停止供

电、供水、供

燃气等方式

催交物业费

的

《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物 业

管理条例》第

六十三条第十

项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

业管理条例》第一百零二

条 物业服务人违反本条

例第六十三条规定，按照下

列规定予以处罚：

（五）违反第十项规

定，采取停止供电、供水、

供燃气等方式催交物业费

的，由物业所在地的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轻

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处 2万元以上 2.75万元以
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处 2.75万元以上 3.5万元
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处 3.5万元以上 4.25万元
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严

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 4.25万元以上 5万元以
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47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D107.103.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法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7.103.

1

损坏、擅自改

变房屋承重

结构、主体结

构的

《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物 业

管理条例》第

七十三条第二

款第一项规定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

业管理条例》第一百零三

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十三

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损

坏、擅自改变房屋承重结

构、主体结构的，由物业所

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处五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轻

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处 5万元以上 6.25万元以
下罚款。

责令改正

较

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处 6.25万元以上 7.5万元
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较

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处 7.5万元以上 8.25万元
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严

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 8.25 万元以上 10 万元
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48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D107.103.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法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7.103.

2

房间或者阳

台改为卫生

间、厨房的

《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物 业

管理条例》第

七十三条第二

款第二项规定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

业管理条例》第一百零三

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十三

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将房

间或者阳台改为卫生间、厨

房的，由物业所在地的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恢复原状，可以处一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轻

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可以处 1万元以上 2万元
以下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

正，恢复原状

较

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处 2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
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

正，恢复原状

较

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处 3万元以上 4万元以下
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

正，恢复原状

严

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 4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
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

正，恢复原状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49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D107.104.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法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7.104.

1

挪用、侵占公

共收益的

《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物 业

管理条例》第

八十一条第二

款规定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

业管理条例》第一百零四

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十一

条第二款规定，挪用、侵占

公共收益的，由物业所在地

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归还，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挪用、侵占金额二倍以下

罚款。给业主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挪用、

侵占公共收益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轻

微

挪用、侵占公共收益 0.5
万以下，按规定时限及时
归还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挪用、
侵占金额 0.5倍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归还

较

轻

挪用、侵占公共收益 0.5
万元以上 1 万以下，按规
定时限及时归还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挪用、
侵占金额 0.5 倍以上 1 倍
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归还

较

重

挪用、侵占公共收益 1 万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未能
按规定时限及时归还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挪用、
侵占金额 1 倍以上 1.5 倍
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归还

严

重

挪用、侵占公共收益 2 万
以上，未能按规定时限及
时归还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挪用、
侵占金额 1.5 倍以上 2 倍
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归还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50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D107.104.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法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7.104.

2

未将公共收

益存入银行

专户的

《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物 业

管理条例》第

八十一条第四

款规定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

业管理条例》第一百零四

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十一

条第四款规定，未将公共收

益存入银行专户的，由物业

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

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罚款。

轻

微

逾期未改正，未造成后果
或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处 5万元以上 6万元以下
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轻

逾期未改正，造成较轻危
害后果的

处 6万元以上 7万元以下
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较重危
害后果的

处 7万元以上 8万元以下
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严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严重危
害后果的

处8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51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D107.10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法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7.105

索取、非法收受建设单位、

物业服务人或者其他利害关

系人提供的红包礼金、减免

物业费、停车便利等利益或

者报酬；伪造或者指使他人

伪造业主的选票、表决票、

书面委托书或者业主签名；

转移、隐匿、篡改、毁弃物

业管理活动中形成的文件、

资料。业主委员会委员资格

自行终止、被罢免或者业主

委员会换届时拒绝、拖延提

供有关文件、资料、印章及

其他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财

物；违反业主大会、业主委

员会印章管理使用制度，擅

自使用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

员会印章；泄露或者擅自使

用业主的信息，或者对业主

进行骚扰、恐吓、打击报复、

采取暴力行为；违反业主大

会议事规则，未经业主大会

授权与物业服务人签订、修

改物业服务合同或者擅自修

改自行管理方案；

《广西壮

族自治区

物业管理

条例》第

三十八条

第一款第

二项至第

七项规定

《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物 业

管理条例》第一

百零五条 业主

委员会委员、候

补委员违反本条

例第三十八条第

一款第二项至第

七项规定，由物

业所在地的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住

房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给予警告，

并处一万元以上

三 万 元 以 下 罚

款，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

得。

轻

微

逾期未改正，未造成后果或造
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并处 1万
元以上 1.5万元以下
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

责令限期改正

较

轻

逾期未改正，造成较轻危害后
果的

给予警告，并处 1.5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
下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

责令限期改正

较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较重危害后
果的

给予警告，并处 2万
元以上 2.5万元以下
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

责令限期改正

严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严重危害后
果的

给予警告，并处 2.5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
下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

责令限期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52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D108.36.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8.36.1

买受人未按本

规定交存首期

住宅专项维修

资金, 开发建

设单位将房屋

交 付 买 受 人

的，逾期不改

正的

《住宅专项维修

资金管理办法》

第十三条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

办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开发建设单位违反本办法

第十三条规定将房屋交付

买受人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不改正的，处以 3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轻

微

逾期未改正，未造成后果或造成

轻微危害后果的

处以 0.75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

轻

逾期未改正，造成较轻危害后果

的

处以 0.75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较重危害后果

的

处以 1.5 万元以上

2.25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严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严重危害后果

的

处以 2.25万元以上 3

万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53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D108.36.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8.36.2

开发建设单位

未按照尚未售

出商品住宅或

者公有住房的

建筑面积，分

摊维修、更新

和 改 造 费 用

的，逾期不改

正的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管理办法》第二十一

条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

理办法》第三十六条第二

款：

开发建设单位未按本办

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分摊

维修、更新和改造费用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不改正的，处以 1 万元以

下的罚款。

轻

微

逾期未改正，未造成后果或造成

轻微危害后果的

处以2500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

轻

逾期未改正，造成较轻危害后果

的

处以 2500 元以上

5000 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较重危害后果

的

处以 5000 元以上

7500 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严

重

逾期未改正，造成严重危害后果

的

处以 7500 元以上 1

万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54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D108.37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8.37

挪用住宅专

项维修资金

的

《住宅专项

维修资金管

理办法》第

十八条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挪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

部门追回挪用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没收违

法所得，可以并处挪用金额 2 倍以下的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物业服务企业挪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情节严重的，除按前款规定予以处罚外，还

应由颁发资质证书的部门吊销资质证书。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

主管部门挪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由上一

级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追回挪

用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挪用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财

政部门追回挪用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

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轻

微

挪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1

万以下，用于非营利目的，

按规定时限及时归还的

没收违法所得，可处

挪用金额 0.5 倍以下

的罚款

较

轻

挪用专项维修资金 1 万以

下，用于营利活动，按规

定时限及时归还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挪

用金额 0.5 倍以上

1.5 倍以下的罚款

较

重

挪用专项维修资金 1 万以

上 3 万以下，用于非营利

目的，未能按规定时限及

时归还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挪

用金额 1.5 倍以上 2

倍以下的罚款

严

重

挪用专项维修资金 1 万以

上 3 万以下，用于营利目

的，未能按规定时限及时

归还（挪用资金罪 1 万元

至 3 万元以上为立案起

点）

没收违法所得，处挪

用金额 1.5 倍以上 2

倍以下的罚款,吊销

资质证书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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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D109.37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9.37

未取得房地产

开发企业资质

证书，擅自销

售商品房的

《商品房销售管

理办法》第三十

七条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

第三十七条 未取得房地产开

发企业资质证书，擅自销售商

品房的，责令停止销售活动，

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

款。

轻

微
擅自销售商品房 1000平方米以下的

责令停止销售活动，处

5万元以上 6万元以下

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

较

轻

擅自销售商品房 1000 平方米以上

2000 平方米以下的

责令停止销售活动，处

6万元以上 7万元以下

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

较

重

擅自销售商品房 2000 平方米以上

5000 平方米以下的

责令停止销售活动，处

7万元以上 8万元以下

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

严

重

擅自销售商品房 5000平方米以上的

或相关违法记录的

责令停止销售活动，处

8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

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56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D109.39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9.39

在未解除商

品房买卖合

同前，将作

为合同标的

物的商品房

再行销售给

他人的

《商品房销售管

理办法》第十条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

第三十九条在未解除商品房

买卖合同前，将作为合同标的

物的商品房再行销售给他人

的，处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

并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

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轻

微
按照要求改正的，危害后果轻微的

警告，并处 2万元以上

2.25 万元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

轻
按照要求改正的，危害后果较轻的

警告，并处 2.25 万元

以上 2.5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

重

未按照要求改正的，危害后果较重

的

警告，并处 2.5 万元以

上 2.75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严

重

以获取非法利益为目的的；未按照

要求改正的，危害后果严重的

警告，并处 2.75 万元

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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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D109.4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9.41

房地产开发

企业未按规

定将测绘成

果报送房地

产行政主管

部门的

《商品房销售

管理办法》第

三十四条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

第四十一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

未按规定将测绘成果或者需

要由其提供的办理房屋权属

登记的资料报送房地产行政

主管部门的，处以警告，责令

限期改正，并可处以 2 万元以

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轻

微

房地产开发企业超出规定期限 10
日以下未将测绘成果或者需要由其

提供的办理房屋权属登记的资料报

送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

警告
责令限期改

正

较

轻

房地产开发企业超出规定期限 10
日以上 15 日以下未将测绘成果或

者需要由其提供的办理房屋权属登

记的资料报送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

警告，处 2万元以上

2.3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

重

房地产开发企业超出规定期限 15
日以上 20 日以下未将测绘成果或

者需要由其提供的办理房屋权属登

记的资料报送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

警告，处 2.3 万元以

上 2.6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严

重

房地产开发企业超出规定期限 20
日以上未将测绘成果或者需要由其

提供的办理房屋权属登记的资料报

送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

警告，处 2.6 万元以

上 3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58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D109.42.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9.42.1

未按照规定

的现售条件

现售商品房

的

《商品房销售管

理办法》第七条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

第四十二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

销售商品房中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处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

并可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

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的现售

条件现售商品房的；

轻

微

及时改正的，造成轻微危害后

果的
警告

责令限期改

正

较

轻

及时改正的，造成较轻危害后

果的

警告，处 1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

重

未及时改正的，造成较重危害

后果的

警告，处 1.5 万元以

上 2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严

重

发生消费者对该企业集体投诉

的销售的商品房无法办理产权

登记的；购房户要求退还已付

购房款，拒不退还的；

警告，处 2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59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D109.42.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9.42.2

未按照规定

在商品房现

售前将房地

产开发项目

手册及符合

商品房现售

条件的有关

证明文件报

送房地产开

发主管部门

备案的；返

本销售或者

变相返本销

售商品房

的；采取售

后包租或者

变相售后包

租方式销售

未竣工商品

房的；分割

拆零销售商

品住宅的；

《商品房销售管

理办法》第八条、

第十一条、第十

二条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四

十二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销售商

品房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以警

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 1 万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二）未按照规定在商品房现

售前将房地产开发项目手册及符合

商品房现售条件的有关证明文件报

送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备案的；

（三）返本销售或者变相返本

销售商品房的；

（四）采取售后包租或者变相

售后包租方式销售未竣工商品房的

（五）分割拆零销售商品住宅

的；

轻

微
销售总套数在 2 套以下的 警告

责令限期改

正

较

轻

销售总套数在 2 套以上 5 套

以下的

警告，处 1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

重

销售总套数在 5套以上 10 套

以下的

警告，处 1.5 万元以

上 2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严

重

销售总套数在 10套以上或拒

不改正的

警告，处 2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60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D109.42.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9.42.3

不符合商品

房销售条

件，向买受

人收取预订

款性质费用

的

《商品房销售管

理办法》第二十

二条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四

十二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销售商

品房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以警

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 1 万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六）不符合商品房销售条

件，向买受人收取预订款性质费用

的

轻

微

收取预订款性质费用在 10 万

元以下的
警告

责令限期改

正

较

轻

收取预订款性质费用在 10 万

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

警告，处 1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

重

收取预订款性质费用在 20 万

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

告，处 1.5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严

重

收取预订款性质费用在 30 万

元以上的

警告，处 2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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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D109.42.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9.42.4

未按照规定

向买受人明

示《商品房

销售管理办

法》、《商

品房买卖合

同示范文

本》、《城

市商品房预

售管理办

法》的

《商品房销售管

理办法》第二十

三条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四

十二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销售商

品房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以警

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 1 万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七）未按照规定向买受人明

示《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商

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城市

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的；

轻

微
在限期内改正的 警告

责令限期改

正

较

轻

未在限期内改正，造成较轻

后果的

警告，处 1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

重

未在限期内改正，造成较重

后果的

警告，处 1.5 万元以

上 2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严

重

未在限期内改正，造成严重

后果或恶劣影响的

警告，处 2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5%86%E5%93%81%E6%88%BF%E4%B9%B0%E5%8D%96%E5%90%88%E5%90%8C%E7%A4%BA%E8%8C%83%E6%96%87%E6%9C%A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5%86%E5%93%81%E6%88%BF%E4%B9%B0%E5%8D%96%E5%90%88%E5%90%8C%E7%A4%BA%E8%8C%83%E6%96%87%E6%9C%A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5%86%E5%93%81%E6%88%BF%E4%B9%B0%E5%8D%96%E5%90%88%E5%90%8C%E7%A4%BA%E8%8C%83%E6%96%87%E6%9C%A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5%86%E5%93%81%E6%88%BF%E4%B9%B0%E5%8D%96%E5%90%88%E5%90%8C%E7%A4%BA%E8%8C%83%E6%96%87%E6%9C%A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8E%E5%B8%82%E5%95%86%E5%93%81%E6%88%BF%E9%A2%84%E5%94%AE%E7%AE%A1%E7%90%86%E5%8A%9E%E6%B3%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8E%E5%B8%82%E5%95%86%E5%93%81%E6%88%BF%E9%A2%84%E5%94%AE%E7%AE%A1%E7%90%86%E5%8A%9E%E6%B3%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8E%E5%B8%82%E5%95%86%E5%93%81%E6%88%BF%E9%A2%84%E5%94%AE%E7%AE%A1%E7%90%86%E5%8A%9E%E6%B3%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8E%E5%B8%82%E5%95%86%E5%93%81%E6%88%BF%E9%A2%84%E5%94%AE%E7%AE%A1%E7%90%86%E5%8A%9E%E6%B3%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5%86%E5%93%81%E6%88%BF%E4%B9%B0%E5%8D%96%E5%90%88%E5%90%8C%E7%A4%BA%E8%8C%83%E6%96%87%E6%9C%A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5%86%E5%93%81%E6%88%BF%E4%B9%B0%E5%8D%96%E5%90%88%E5%90%8C%E7%A4%BA%E8%8C%83%E6%96%87%E6%9C%A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8E%E5%B8%82%E5%95%86%E5%93%81%E6%88%BF%E9%A2%84%E5%94%AE%E7%AE%A1%E7%90%86%E5%8A%9E%E6%B3%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8E%E5%B8%82%E5%95%86%E5%93%81%E6%88%BF%E9%A2%84%E5%94%AE%E7%AE%A1%E7%90%86%E5%8A%9E%E6%B3%95


762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D109.42.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9.42.5

委托没有资

格的机构代

理销售商品

房的

《商品房销售管

理办法》第二十

五条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四

十二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销售商

品房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以警

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 1 万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八）委托没有资格的机构代

理销售商品房的。

轻微
委托代理销售商品房总套

数在 2 套以下的
警告

责令限期改

正

较轻
委托代理销售商品房总套

数在 2 套以上 5 套以下的

警告，处 1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重
委托代理销售商品房总套

数在5套以上10套以下的

警告，处 1.5 万元以

上 2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严重
委托代理销售商品房总套

数在 10 套以上

警告，处 2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裁 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63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D109.4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09.43

房地产中介

服务机构代

理销售不符

合销售条件

的商品房的

《商品房销售管

理办法》第五条、

第六条、第七条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

第四十三条 房地产中介服务

机构代理销售不符合销售条件

的商品房的，处以警告，责令

停止销售，并可处以 2 万元以

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轻

微

初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主动

消除或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

的

警告
责令停止销

售

较

轻

及时改正的，造成较轻危害后果

的

警告，处 2 万元以上

2.3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销

售

较

重

未及时改正的，造成较重危害后

果的

警告，处 2.3 万元以

上 2.6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销

售

严

重

发生消费者对该企业集体投诉

的销售的商品房无法办理产权

登记的；购房户要求退还已付购

房款，拒不退还的；销售商品房

获取中介服务费总额超过 2万元

以上的；

警告，处 2.6 万元以

上 3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销

售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64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D110.3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10.34

房地产价格

评估机构或

者房地产估

价师出具虚

假或者有重

大差错的评

估报告的

《国有土地上房

屋征收与补偿条

例》第三十四条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与补偿条例》第三

十四条：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

或者房地产估价师出

具虚假或者有重大差

错的评估报告的，由

发证机关责令限期改

正，给予警告，对房

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并

处5万元以上20万元

以下罚款，对房地产

估价师并处 1 万元以

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并记入信用档案；情

节严重的，吊销资质

证书、注册证书；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轻

微

有重大差错的评估报

告，造成轻微后果的

给予警告，对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并处 5

万元以上 8 万元以下罚款，并记入信用

档案，对房地产估价师并处 1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罚款，并记入信用档案

责令限期

改正

较

轻

有重大差错的评估报

告，造成较轻后果的

给予警告，对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并处 8

万元以上 12 万元以下罚款，并记入信用

档案，对房地产估价师并处 1.5 万元以

上 2 万元以下罚款，并记入信用档案

责令限期

改正

较

重

有重大差错的评估报

告，造成较重后果的或

出具虚假评估报告，未

造成严重后果的

给予警告，对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并处

12 万元以上 16 万元以下罚款，并记入信

用档案，对房地产估价师并处 2 万元以

上 2.5 万元以下罚款，并记入信用档案

责令限期

改正

严

重

出具虚假评估报告，并

造成严重后果的

给予警告，对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并处

16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并记入信

用档案，吊销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资质

证书，对房地产估价师并处 2.5 万元以

上 3 万元以下罚款，并记入信用档案，

吊销房地产估价师注册证书。

责令限期

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

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

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

形
从重处罚



765

《房产测绘管理办法》D111.21.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11.21.1

在房产面

积测算中

不执行国

家标准、

规范和规

定的

《房产测绘管理办

法》第三条

《房产测绘管理办法》第

二十一条第(一)项：

房产测绘单位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

门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

正，并可处以 1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由发证机关予以降

级或者取消其房产测绘资

格：

（一）在房产面积测算中

不执行国家标准、规范和

规定的；

轻

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并可处 1 万元以

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

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并处 1.5 万元以

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

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并处 2 万元以

上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严

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或者造成重大

不良社会影响的

给予警告，并处 2.5 万元以

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降级

或者取消其房产测绘资格

责令限期

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66

《房产测绘管理办法》D111.21.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11.21.2

在房产面

积测算中

弄 虚 作

假、欺骗

房屋权利

人的

《房产测

绘管理办

法》第四条

《房产测绘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

(二)项：

房产测绘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

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并可

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予以降级或

者取消其房产测绘资格：

（二）在房产面积测算中弄虚作假、

欺骗房屋权利人的。

轻

微

在房产面积测算中弄虚作假、欺骗

房屋权利人，后果轻微的

给予警告，可处 1 万元

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

轻

在房产面积测算中弄虚作假、欺骗

房屋权利人，后果较轻的

给予警告，并处 1.5 万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

重

在房产面积测算中弄虚作假、欺骗

房屋权利人，后果较重的

给予警告，并处 2 万元

以上 2.5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限期改

正

严

重
造成重大不良社会影响的

给予警告，并处 2.5 万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

款，降级或者取消其房

产测绘资格

责令限期改

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67

《房产测绘管理办法》D111.21.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11.21.3

房产面积

测 算 失

误，造成

重大损失

的

《房产测

绘管理办

法》第四条

《房产测绘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

（三）项：

房产测绘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

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并可

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予以降级或

者取消其房产测绘资格：

（三）房产面积测算失误，造成重大

损失的。

轻

微

房产面积测算失误，造成重大

损失，及时消除影响的

给予警告，并可处以 1 万元

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

轻

房产面积测算失误，造成重大

损失，不及时消除影响的

给予警告，处 1.5 万元以

上 2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

重

房产面积测算失误，造成重大

损失，未在规定时限消除影响

的

给予警告，处 2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严

重

房产面积测算失误，造成重大

损失，不能消除影响的或者造

成重大不良社会影响的

给予警告，处 2.5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降级或

取消其房产测绘资格

责令限期

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68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D112.37.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12.37.1

单位不办

理住房公

积金缴存

登记的，

逾期不办

理的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

例》第十三条第二款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三十

七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单位不办

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或者不

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

账户设立手续的，由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不

办理的，处 1 万元以上 5万元以

下的罚款。

轻

微

单位设立时间在 1 年（含）

以下的

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办

理

较

轻

单位设立时间在 1 年以上

2 年（含）以下的

处 2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办

理

较

重

单位设立时间在 2 年以上

5 年（含）以下的

处 3 万元以上 4 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办

理

严

重

单位设立时间在 5 年以上

的

处以 4 万元以上 5 万以

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办

理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69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D112.37.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12.37.2

不为本单

位职工办

理住房公

积金账户

设立手续

的，逾期

不办理的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

例》第十三条第二款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三十

七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单位不办

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或者不为

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

设立手续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

的，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轻

微

单位应设未设住房公积金

账户职工人数在 20 人

（含）以下的

处 1 万元以上 2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办

理

较

轻

单位应设未设住房公积金

账户职工人数在 20 人以

上 50 人（含）以下的

处 2 万元以上 3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办

理

较

重

单位应设未设住房公积金

账户职工人数在 50 人以

上 100 人（含）以下的

处 3 万元以上 4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办

理

严

重

单位应设未设住房公积金

账户职工人数在 100 人以

上的

处以 4 万元以上 5

万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办

理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70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D113.2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13.21.1

出 租 违 法

建筑的；出

租 不 符 合

安全、防灾

等 工 程 建

设 强 制 性

标准的；出

租 违 反 规

定 改 变 房

屋 使 用 性

质房屋的；

出租法律、

法 规 规 定

禁 止 出 租

的 其 他 情

形房屋的

《商品房屋租

赁管理办法》

第六条；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

法》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六条规定

的，由直辖市、市、县人

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对

没有违法所得的，可处以

五千元以下罚款；对有违

法所得的，可以处以违法

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

但不超过三万元的罚款。

轻

微

没有违法所得，造成危害后

果轻微的；或违法所得在

3000 元以下的

对没有违法所得的，可处以一千元以

下罚款；对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以

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一点五倍以下，但

不超过三万元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

轻

没有违法所得，后果较轻的；

或违法所得在 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

对没有违法所得的，可处以一千元以

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对有违法所得的，

可以处以违法所得一点五倍以上二倍

以下，但不超过三万元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

重

没有违法所得，后果一般的；

或违法所得在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

对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二千元以上

三千元以下罚款；对有违法所得的，

处以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二点五倍以

下，但不超过三万元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严

重

没有违法所得，后果严重的；

或违法所得在 1万元以上的

对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三千五百元

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有违法所得

的，处以违法所得二点五倍以上三倍

以下，但不超过三万元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71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D113.22.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13.22.1

出租住房的，

未以原设计

的房间为最

小出租单位，

人均租住建

筑面积低于

当地人民政

府规定的最

低标准，限期

内未改正的

《商品房屋租赁管

理办法》第八条第

一款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

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

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可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

下罚款。

轻

微

低于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

低标准房间数 1 间的

可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轻

低于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

低标准房间数 2 间的

处以一万元以上一万五

千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重

低于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

低标准房间数 3 间的

处以一万五千元以上二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严

重

低于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

低标准房间数 4 间以上的

处以二万元以上三万元

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72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D113.22.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13.22.2

厨房、卫生

间、阳台和地

下储藏室出

租供人员居

住，限期内

未改正的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

法》第八条第二款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

法》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八条规定

的，由直辖市、市、县人

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不改正的，可处以五千

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轻

微

厨房、卫生间、阳台和地

下储藏室有 1 处出租供人

员居住的

可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元

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

轻

厨房、卫生间、阳台和地

下储藏室有 2 处出租供人

员居住的

处以一万元以上一万五千

元以下罚款

较

重

厨房、卫生间、阳台和地

下储藏室有 3 处出租供人

员居住的

处以一万五千元以上二万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严

重

厨房、卫生间、阳台和地

下储藏室有 4 处以上出租

供人员居住的

处以二万元以上三万元以

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73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D113.23.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13.23.1

房屋租赁合

同订立后三

十日内，未办

理房屋租赁

登记备案，限

期内未改正

的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

法》第十四条第一款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一

款、第十九条规定，由直辖

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房

地产）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个人逾期不改正的，处

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单位逾

期不改正的，处以一千元以

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轻

微

违法行为存续期间1个月

以内的

个人处以三百元以下罚款；

单位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一

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

轻

违法行为存续期间1个月

以上 2 个月以内的

个人处以三百元以上五百

元一下罚款；单位逾期不改

正的，处以三千元以上五千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

重

违法行为存续期间2个月

以上 3 个月以内的

个人处以五百元以上七百

元以下罚款；单位逾期不改

正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七千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严

重

违法行为存续期间3个月

以上的

个人处以七百元以上一千

元以下罚款；单位逾期不改

正的，处以七千元以上一万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74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D113.23.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13.23.2

房屋租赁登

记备案内容

发生变化、续

租或者租赁

终止的，当事

人应当在三

十日内，未办

理房屋租赁

登记备案的

变更、延续或

者注销手续，

限期内未改

正的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

法》第十九条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

法》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一

款、第十九条规定，由直

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

设（房地产）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个人逾期不

改正的，处以一千元以下

罚款；单位逾期不改正的，

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

下罚款。

轻

微

违法行为存续期间 1 个

月以内的

个人处以三百元以下罚

款；单位逾期不改正的，

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

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

轻

违法行为存续期间 1 个

月以上 2 个月以内的

个人处以三百元以上五百

元一下罚款；单位逾期不

改正的，处以三千元以上

五千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

重

违法行为存续期间 2 个

月以上 3 个月以内的

个人处以五百元以上七百

元以下罚款；单位逾期不

改正的，处以五千元以上

七千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严

重

违法行为存续期间 3 个

月以上的

个人处以七百元以上一千

元以下罚款；单位逾期不

改正的，处以七千元以上

一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75

《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D114.33.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14.33.1

房 地 产 经

纪 人 员 以

个 人 名 义

承 接 房 地

产 经 纪 业

务 和 收 取

费用的

《房地产经纪管理办

法》第十四条第二款

《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

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记入信用

档案；对房地产经纪人员处

以 1 万元罚款；对房地产经

纪机构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

元以下罚款。

轻

微

按要求改正，造成轻微后

果的

房地产经纪人员处以 1

万元罚款；对房地产经纪

机构处1万元以上1.5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记

入信用档

案，

较

轻

按要求改正，造成较轻后

果的

房地产经纪人员处以 1

万元罚款；对房地产经纪

机构处1.5万元以上2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记

入信用档

案

较

重

未按要求改正，造成较重

后果的

房地产经纪人员处以 1

万元罚款；对房地产经纪

机构处2万元以上2.5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记

入信用档

案

严

重

未按要求改正，造成严重

后果的

房地产经纪人员处以 1

万元罚款；对房地产经纪

机构处2.5万元以上3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记

入信用档

案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76

《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D114.33.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14.33.2

房地产经纪机

构提供代办贷

款、代办房地产

登记等其他服

务，未向委托人

说明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等情

况，并未经委托

人同意的

《房地产经纪

管理办法》第

十七条

《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

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记入信用

档案；对房地产经纪人员处

以 1 万元罚款；对房地产经

纪机构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

元以下罚款。

轻

微

按要求改正，造成轻微后果

的

房地产经纪人员处以 1

万元罚款；对房地产经

纪机构处 1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记入信用

档案

较

轻

按要求改正，造成较轻后果

的

房地产经纪人员处以 1

万元罚款；对房地产经

纪机构处 1.5 万元以

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记入信用

档案

较

重

未按要求改正，造成较重后

果的

房地产经纪人员处以 1

万元罚款；对房地产经

纪机构处 2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记入信用

档案

严

重

未按要求改正，造成严重后

果的

房地产经纪人员处以 1

万元罚款；对房地产经

纪机构处 2.5 万元以

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记入信用

档案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575614/3575614.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575614/35756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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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D114.33.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14.33.3

房地产经纪服

务合同未由从

事该业务的一

名房地产经纪

人或者两名房

地产经纪人协

理签名的

《房地产经纪管

理办法》第二十

条

《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

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记入信用档案；对房地产

经纪人员处以 1 万元罚

款；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处

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

罚款。

轻

微

按要求改正，造成轻微后果

的

房地产经纪人员处以 1 万

元罚款；对房地产经纪机

构处 1 万元以上 1.5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记入

信用档案

较

轻

按要求改正，造成较轻后果

的

房地产经纪人员处以 1 万

元罚款；对房地产经纪机

构处 1.5 万元以上 2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记入

信用档案

较

重

未按要求改正，造成较重后

果的

房地产经纪人员处以 1 万

元罚款；对房地产经纪机

构处 2 万元以上 2.5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记入

信用档案

严

重

未按要求改正，造成严重后

果的

房地产经纪人员处以 1 万

元罚款；对房地产经纪机

构处 2.5 万元以上 3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记入

信用档案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78

《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D114.33.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14.33.4

房 地 产 经

纪 机 构 签

订 房 地 产

经 纪 服 务

合同前，不

向 交 易 当

事 人 说 明

和 书 面 告

知 规 定 事

项的

《房地产经纪管

理办法》第二十

一条

《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

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记入信用

档案；对房地产经纪人员处

以 1 万元罚款；对房地产经

纪机构处以 1万元以上 3万

元以下罚款。

轻

微

未向交易当事人说明和

书面告知规定事项在 4
项以内，按照要求改正的

房地产经纪人员处以 1 万元

罚款；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处 1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限期改

正，记入信

用档案

较

轻

未向交易当事人说明和

书面告知规定事项超过 4
项，按照要求改正的

房地产经纪人员处以 1 万元

罚款；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处

1.5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记入信

用档案

较

重

未向交易当事人说明和

书面告知规定事项在 4
项以内，未按照要求改正

的

房地产经纪人员处以 1 万元

罚款；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处 2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限期改

正，记入信

用档案

严

重

未向交易当事人说明和

书面告知规定事项超过 4
项，未按照要求改正的

房地产经纪人员处以 1 万元

罚款；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处

2.5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记入信

用档案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79

《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D114.33.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14.33.5

房地产经纪机构

未按照规定如实

记录业务情况或

者保存房地产经

纪服务合同的

《房地产经纪

管理办法》第二

十六条

《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三

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记入信用档案；对

房地产经纪人员处以 1 万元

罚款；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处以

1 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

轻

微

未按照规定如实记录业务情

况的，造成轻微后果的

房地产经纪人员处以1万

元罚款；对房地产经纪机

构处1万元以上1.5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记入

信用档案

较

轻

未按照规定保存房地产经纪

服务合同的，造成较轻后果

的

房地产经纪人员处以1万

元罚款；对房地产经纪机

构处1.5万元以上2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记入

信用档案

较

重

未按照规定如实记录业务情

况或者保存房地产经纪服务

合同，造成较重后果的

房地产经纪人员处以1万

元罚款；对房地产经纪机

构处2万元以上2.5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记入

信用档案

严

重

未按照规定如实记录业务情

况且未按规定保存房地产经

纪服务合同的，造成严重后

果的

房地产经纪人员处以1万

元罚款；对房地产经纪机

构处2.5万元以上3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记入

信用档案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80

《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D114.3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倾向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14.35

房地产经纪

机构擅自对

外发布房源

信息的

《房地产经纪管理

办法》第二十二条第

一款

《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三十五

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房地产经

纪机构擅自对外发布房源信息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房

地产）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记

入信用档案，取消网上签约资格，

并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

款。

轻

微

擅自对外发布 1 套房源

信息的

取消网上签约资格，

处 1万元以上 1.5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记入信

用档案

较

轻

擅自对外发布 2 套房源

信息的

取消网上签约资格，

处 1.5 万元以上 2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记入信

用档案

较

重

擅自对外发布 3 套房源

信息的

取消网上签约资格，

处 2万元以上 2.5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记入信

用档案

严

重

擅自对外发布 4 套以上

房源信息的

取消网上签约资格，

处 2.5 万元以上 3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记入信

用档案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81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D115.16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15.16

企业未取得资质

证书从事房地产

开发经营的

《房地产开发

企业资质管理

规定》第三条第

二款

《房地产开发企业

资质管理规定》第

十六条：

企业未取得资质证

书从事房地产开发

经营的，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房

地产开发主管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处

５万元以上１０万

元以下的罚款；逾

期不改正的，由房

地产开发主管部门

提请工商行政管理

部 门 吊 销 营 业 执

照。

轻

微

未取得资质等级证书从事项

目开发 3 个月以下的

处 5 万元以上 6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

轻

未取得资质等级证书从事项

目开发 3 个月以上 6 个月以

下的

处 6 万元以上 7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

重

未取得资质等级证书从事项

目开发 6 个月以上 1 年以下

的

处 7 万元以上 8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严

重

未取得资质等级证书从事项

目开发 1 年以上的

处 8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82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D115.17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15.17

企业超越资质

等级从事房地

产开发经营的

《房地产开发

企业资质管理

规定》第十五

条第二款

《房地产开发企业

资质管理规定》第

十七条：

企业超越资质等级从

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房地产开

发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处５万元

以上１０万元以下

的罚款；逾期不改

正的，由原资质审

批部门吊销资质证

书，并提请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吊销营

业执照。

轻

微

超越资质等级从事房地产开发

经营 6 个月以下的

处 5 万元以上 6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轻

超越资质等级从事房地产开发

经营 6 个月以上 1 年以下的

处 6 万元以上 7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重

超越资质等级从事房地产开发

经营 1 年以上的

处 7 万元以上 8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严

重
逾期不改正的

处 8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吊销

资质证书

责令限期改正。

提请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吊销

营业执照。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83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D115.18.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15.18.1

隐 瞒 真 实 情

况、弄虚作假

骗 取 资 质 证

书的

《房地产开发

企业资质管理

规定》第二十

一条第（一）

项

《房地产开发企业

资质管理规定》第

二十一条第一项：

企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原资质审

批部门公告资质证

书作废，收回证书，

并可处以 1 万元以

上 3 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一）隐瞒真实情

况、弄虚作假骗取

资质证书的；

轻

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可处1万元以上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由原资质审批部

门公告资质证书

作废，收回证书

较

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处 1.5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由原资质审批部

门公告资质证书

作废，收回证书

较

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处 2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由原资质审批部

门公告资质证书

作废，收回证书

严

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 2.5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由原资质审批部

门公告资质证书

作废，收回证书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84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D115.18.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15.18.2

涂改、出租、

出借、转让、

出 卖 资 质 证

书的

《房地产开

发企业资质

管理规定》

第十三条第

一款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

质管理规定》第二十

一条第二项：

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原资质审批部

门 公 告 资 质 证 书 作

废，收回证书，并可

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

元以下的罚款：

（二）涂改、出租、

出借、转让、出卖资

质证书的。

轻

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可 处 1 万 元 以 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

款

由原资质审批部门

公 告 资 质 证 书 作

废，收回证书

较

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处 1.5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由原资质审批部门

公 告 资 质 证 书 作

废，收回证书

较

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收回证书，处 2 万

元以上 2.5 万元以

下的罚款

由原资质审批部门

公告资质证书作废

严

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收回证书，处 2.5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

下的罚款

由原资质审批部门

公告资质证书作废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85

《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规定》D116.1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16.13

设立白蚁防

治单位，不

具备规定的

条件，从事

白蚁防治业

务的

《城市房屋白蚁防治

管理规定》第六条

《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

规定》第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第六条的规定，

从事白蚁防治业务的，由房

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轻

微

不具备规定的条件，从事白蚁防

治业务 1 项的

可处1万元以上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

较

轻

不具备规定的条件，从事白蚁防

治业务 2 项的

处 1.5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

较

重

不具备规定的条件，从事白蚁防

治业务 3 项的

处 2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

严

重

不具备规定的条件，从事白蚁防

治业务 4 项以上的

处 2.5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86

《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规定》D116.14.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16.14.1

白蚁防治单位

未建立健全白

蚁防治质量保

证体系

《城市房屋白蚁

防治管理规定》

第九条

《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

规定》第十四条

白蚁防治单位违反本规定

第九条规定的，由房屋所在

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

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并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

微

建立有白蚁防治质量保证体

系，但不健全的

处 1万元以上 1.5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轻

建立有白蚁防治质量保证体

系，但较差的

处 1.5 万元以上 2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重

建立有白蚁防治质量保证体

系，但不健全且较差的

处 2万元以上 2.5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严

重
未建立白蚁防治质量保证体系

处 2.5 万元以上 3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87

《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规定》D116.14.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16.14.2

白蚁防治单位

未严格按照国

家和地方有关

城市房屋白蚁

防治的施工技

术规范和操作

程序进行防治

的

《城市房屋白蚁

防治管理规定》第

九条

《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

理规定》第十四条

第十四条 白蚁防治单

位违反本规定第九条规

定的，由房屋所在地的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

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并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

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处 1万元以上 1.5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处 1.5 万元以上 2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处 2万元以上 2.5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严

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 2.5 万元以上 3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88

《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规定》D116.16.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16.16.1

房地产开发

企业在进行

商 品 房 销

（预）售时，

未向购房人

出具该项目

的《白蚁预

防合同》或

者其他实施

房屋白蚁预

防的证明文

件的

《城市房屋白蚁

防治管理规定》第

十一条第一款

《城市房屋白蚁防治

管理规定》第十六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违反

本规定第十一条第一

款的规定，由房屋所

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

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并处以 2 万元以

上 3 万元以下的罚

款。

建设单位未按照本规

定进行白蚁预防的，

由房屋所在地的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

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并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

下的罚款。

轻

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房地产开发企业处2万

元以上 2.25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房 地 产 开 发 企 业 处

2.25万元以上2.5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房地产开发企业处 2.5

万元以上 2.75 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严

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房 地 产 开 发 企 业 处

2.75万元以上3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89

《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规定》D116.16.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16.16.2

房地 产开发

企业 在进行

商 品 房 销

（预）售时，

提供的《住宅

质量保证书》

中未 包括白

蚁预 防质量

保证的内容

《城市房屋白蚁

防治管理规定》第

十一条第一款

《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规

定》第十六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违反本规定

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由

房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 2

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建设单位未按照本规定进行

白蚁预防的，由房屋所在地

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

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并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

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房地产开发企业处

2 万元以上 2.25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房地产开发企业处

2.25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房地产开发企业处

2.5 万元以上 2.7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严

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房地产开发企业处

2.75 万元以上 3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90

《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规定》D116.16.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16.16.3

建设单位未按

照本规定进行

白蚁预防的

《城市房屋白蚁

防治管理规定》第

二条、第七条、第

八条

《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

理规定》第十六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违反本

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的

规定，由房屋所在地的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

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并处以 2 万元

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建设单位未按照本规定

进行白蚁预防的，由房屋

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

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

下的罚款。

轻

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处1万元以上1.5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

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处1.5万元以上2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

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处2万元以上2.5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严

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2.5万元以上3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91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D117.3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17.35

装修人未申

报登记进行

住宅室内装

饰装修活动

的

《住宅室内装饰装

修管理办法》第十三条

装修人在住宅室内

装饰装修工程开工前，应

当向物业管理企业或者

房屋管理机构（以下简称

物业管理单位）申报登

记。

非业主的住宅使用

人对住宅室内进行装饰

装修，应当取得业主的书

面同意。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

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

装修人未申报登记进

行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

的，由城市房地产行政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处 5 百元以

上 1 千元以下的罚款。

轻

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处 500 元以上 600 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

较

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处 600 元以上 700 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

较

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处 700 元以上 800 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

严

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800元以上1000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9%A9%E4%B8%9A%E7%AE%A1%E7%90%86%E5%8D%95%E4%BD%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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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D117.36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17.36

将住宅室内

装饰装修工

程委托给不

具有相应资

质等级企业

的

《住宅室内装

饰装修管理办法》第

二十三条

装修人委托企

业承接其装饰装修

工程的，应当选择具

有相应资质等级的

装饰装修企业。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

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

装修人违反本办法规定，将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委

托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

企业的，由城市房地产行政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5 百

元以上 1 千元以下的罚款。

轻

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处 500 元以上 600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

较

轻
造成一般危害后果的

处 600 元以上 700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

较

重
造成一般危害后果的

处 700 元以上 800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

严

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 8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93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D117.38.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17.38.1

将没有防水要

求的房间或者

阳台改为卫生

间、厨房间的，

或者拆除连接

阳台的砖、混

凝土墙体的，

《住宅室内装

饰装修管理办法》第

五条

住宅室内装饰

装修活动，禁止下列

行为：

（二）将没有防

水要求的房间或者

阳台改为卫生间、厨

房间；

（三）扩大承重墙

上原有的门窗尺寸，

拆除连接阳台的砖、

混凝土墙体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

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

活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城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并处罚款：

（一）将没有防水要

求的房间或者阳台改为卫

生间、厨房间的，或者拆

除连接阳台的砖、混凝土

墙体的，对装修人处 5 百

元以上 1 千元以下的罚

款，对装饰装修企业处 1

千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轻

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对装修人处 500 元以上

600 元以下的罚款，对装

饰装修企业处 1000 元以

上 3000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

较

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对装修人处 600 元以上

700 元以下的罚款，对装

饰装修企业处 3000 元以

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

较

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对装修人处 700 元以上

800 元以下的罚款，对装

饰装修企业处 5000 元以

上 8000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

严

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对装修人处 8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的罚款，对装

饰装修企业处 8000 元以

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94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D117.38.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17.38.2

损坏房屋原

有节能设施

或者降低节

能效果的

《住宅室内装

饰装修管理办法》第

五条

住宅室内装饰

装修活动，禁止下列

行为：

（四）损坏房屋

原有节能设施，降低

节能效果；

《住宅室内装饰

装修管理办法》第三十

八条

住宅室内装饰装

修活动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城市房地产行政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

处罚款：

（二）损坏房屋原有节

能设施或者降低节能效

果的，对装饰装修企业

处 1 千元以上 5 千元以

下的罚款；

轻

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对装饰装修企业处

1000 元以上 2000 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

较

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对装饰装修企业处

2000 元以上 3000 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

较

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对装饰装修企业处

3000 元以上 4000 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

严

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对装饰装修企业处

4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95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D117.38.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17.38.3

擅自拆改供

暖、燃气管

道 和 设 施

的，

《住宅室内

装饰装修管理办

法》第六条（

三）拆改供

暖管道和设施；

（四）拆改

燃 气 管 道 和 设

施。

《住宅室内装饰装

修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

活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城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并处罚款：

（三）擅自拆改供暖、燃

气管道和设施的，对装修

人处 5 百元以上 1 千元以

下的罚款；

轻

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处 500 元以上 600 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

较

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处 600 元以上 700 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

较

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处 700 元以上 800 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

严

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 800元以上 1000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E%9B%E6%9A%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E%9B%E6%9A%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7%83%E6%B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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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D117.38.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17.38.

4

未经原设计单

位或者具有相

应资质等级的

设计单位提出

设计方案，擅

自超过设计标

准或者规范增

加 楼 面 荷 载

的，

《住宅室内装

饰装修管理办法》

第七条

住宅室内装饰

装修超过设计标准

或者规范增加楼面

荷载的，应当经原

设计单位或者具有

相应资质等级的设

计单位提出设计方

案。

《住宅室内装饰装

修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

活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城市房地产行政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并处罚

款：

（四）未经原设计单位或

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

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

擅自超过设计标准或者

规范增加楼面荷载的，对

装修人处 5 百元以上 1
千元以下的罚款，对装饰

装修企业处 1千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

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对装修人处 500 元以上

600 元以下的罚款，对装饰

装修企业处 10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

较

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对装修人处 600 元以上

700 元以下的罚款，对装饰

装修企业处 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

较

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对装修人处 700 元以上

800 元以下的罚款，对装饰

装修企业处 5000 元以上

8000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

严

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对装修人处 8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的罚款，对装

饰装修企业处8000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97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D117.4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17.41

装饰装修企业违

反国家有关安全

生产规定和安全

生产技术规程，

不按照规定采取

必要的安全防护

和消防措施，擅

自动用明火作业

和进行焊接作业

的，或者对建筑

安全事故隐患不

采取措施予以消

除的，

《住宅室内装饰

装修管理办法》第十

一条

装饰装修企业从

事住宅室内装饰装修

活动，应当遵守施工

安全操作规程，按照

规定采取必要的安全

防护和消防措施，不

得擅自动用明火和进

行焊接作业，保证作

业人员和周围住房及

财产的安全。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

理办法》第四十一条

装饰装修企业违反国家

有关安全生产规定和安全生

产技术规程，不按照规定采

取必要的安全防护和消防措

施，擅自动用明火作业和进

行焊接作业的，或者对建筑

安全事故隐患不采取措施予

以消除的，由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并处 1 千元

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

的罚款；造成重大安全事故

的，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

资质证书。

轻

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并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

较

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并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

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

1万元以上2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

严

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2万元以上3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798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D117.4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117.42

物业管理单

位发现装修

人或者装饰

装修企业有

违反本办法

规定的行为

不及时向有

关部门报告

的，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

理办法》第十七条

物业管理单位应

当按照住宅室内装饰装

修管理服务协议实施管

理，发现装修人或者装

饰装修企业有本办法第

五条行为的，或者未经

有关部门批准实施本办

法第六条所列行为的，

或者有违反本办法第七

条、第八条、第九条规

定行为的，应当立即制

止；已造成事实后果或

者拒不改正的，应当及

时报告有关部门依法处

理。对装修人或者装饰

装修企业违反住宅室内

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

的，追究违约责任。

《住宅室内装饰装

修管理办法》第四十二

条

物业管理单位发现

装修人或者装饰装修企

业有违反本办法规定的

行为不及时向有关部门

报告的，由房地产行政

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可

处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

议约定的装饰装修管理

服务费 2至 3倍的罚款。

轻

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处装饰装修管理服务

协议约定的装饰装修

管理服务费 2 至 2.25

倍的罚款

警告

较

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处装饰装修管理服务

协议约定的装饰装修

管理服务费 2.25 至

2.5 倍的罚款

警告

较

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处装饰装修管理服务

协议约定的装饰装修

管理服务费 2.5 至

2.75 倍的罚款

警告

严

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装饰装修管理服务

协议约定的装饰装修

管理服务费 2.75 至 3

倍的罚款

警告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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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住房保障类



800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D201.34.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201.34.1

公共租赁住房

的所有权人及

其委托的运营

单位向不符合

条件的对象出

租公共租赁住

房的

《公共租赁住

房管理办法》

第七条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

办法》第三十四条第

（一）项：

公共租赁住房的所有

权人及其委托的运营

单位违反本办法，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市、

县级人民政府住房保

障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并处以 3 万元以

下罚款：

（一）向不符合条件的

对象出租公共租赁住

房的；

轻

微
限期内改正的

处 0.75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轻
逾期 5个工作日以内改正的

处 0.75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重

逾期5个工作日以上10个工

作日以下改正的

处 1.5 万元以上 2.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严

重

逾期 10 个工作日以上仍未

改正，或不配合调查的

处 2.25 万元以上 3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801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D201.34.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201.34.2

公 共租 赁 住

房 的所 有 权

人 及其 委 托

的 运营 单 位

未 履行 公 共

租 赁住 房 及

其 配套 设 施

维 修养 护 义

务的

《公共租赁住

房管理办法》第

二十四条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

法》第三十四条第（二）

项：

公共租赁住房的所有权人

及其委托的运营单位违反

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市、县级人民政府

住房保障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并处以 3 万元以

下罚款：

（二）未履行公共租赁住

房及其配套设施维修养护

义务的；

轻

微
限期内改正的

处 0.75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轻
逾期 5 个工作日以内改正的

处 0.75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重

逾期 5 个工作日以上 10 个工

作日以下改正的

处 1.5 万元以上 2.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严

重

逾期 10 个工作日以上仍未改

正，或不配合调查的

处 2.25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802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D201.34.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201.34.3

公共租赁住房

的所有权人及

其委托的运营

单位改变公共

租赁住房的保

障 性 住 房 性

质、用途，以

及配套设施的

规划用途的

《公共租赁

住房管理办

法》第二十五

条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

法》第三十四条第（三）

项：

公共租赁住房的所有权

人及其委托的运营单位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市、县级人民

政府住房保障主管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 3

万元以下罚款：

（三）改变公共租赁住房

的保障性住房性质、用

途，以及配套设施的规划

用途的。

轻

微
限期内改正的 处 0.7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轻
逾期 5个工作日以内改正的

处0.75万元以上1.5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

重

逾期 5 个工作日以上 10 个工

作日以下改正的

处1.5万元以上2.25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严

重

逾期 10 个工作日以上仍未改

正，或不配合调查的

处 2.25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803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D201.3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201.35

申请人以欺

骗等不正手

段，登记为轮

候对象或者

承租公共租

赁住房的

《公共租赁

住房管理办

法》第八条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
法》第三十五条：
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
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公
共租赁住房的，市、县级
人民政府住房保障主管
部门不予受理，给予警
告，并记入公共租赁住房
管理档案。

以欺骗等不正手段，
登记为轮候对象或者承
租公共租赁住房的，由
市、县级人民政府住房保
障主管部门处以 1000 元
以下罚款，记入公共租赁
住房管理档案；登记为轮
候对象的，取消其登记；
已承租公共租赁住房的，
责令限期退回所承租公
共租赁住房，并按市场价
格补缴租金，逾期不退回
的，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承租人自退
回公共租赁住房之日起
五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公
共租赁住房。

轻
微

登记为轮候对象，但未承
租公共租赁住房的

处以250元以下罚款

取消其轮候登记。记入公共
租赁住房管理档案，自退回
公共租赁住房轮候资格之
日起五年内不的再次申请
公共租赁住房。

较
轻

已承租公共租赁住房，在
限期内能退回所承租公
共租赁住房，并按市场价
格补缴租金的

处以 25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退回所承租公共
租赁住房，并按市场价格补
缴租金，记入公共租赁住房
管理档案，承租人自退回公
共租赁住房之日起五年内
不得再次申请公共租赁住
房。

较
重

已承租公共租赁住房，逾
期不退回或逾期不按市
场价格补缴租金的

处以 250 元以上 700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退回所承租公共
租赁住房，并按市场价格补
缴租金，记入公共租赁住房
管理档案，承租人自退回公
共租赁住房之日起五年内
不得再次申请公共租赁住
房。

严
重

已承租公共租赁住房，逾
期不退回并逾期不按市
场价格补缴租金的

处 以 750 元 以 上
1000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退回所承租公共
租赁住房，并按市场价格补
缴租金，可以依法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记入公共租
赁住房管理档案，承租人自
退回公共租赁住房之日起
五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公共
租赁住房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804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D201.36.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201.36.1

承租人转

借、转租或

者擅自调

换所承租

公共租赁

住房的

《公共租赁

住房管理办

法》第二十

七条第（一）

项

《公共租赁住房管

理办法》第三十六条

第（一）项：

承租人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市、县级

人民政府住房保障

主管部门责令按市

场价格补缴从违法

行为发生之日起的

租金，记入公共租赁

住房管理档案，处以

1000 元以下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处以违

法所得3倍以下但不

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一）转借、转租或

者擅自调换所承租

公共租赁住房的；

有前款所列行为，承

租人自退回公共租

赁住房之日起五年

内不得再次申请公

共租赁住房；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

轻

微

承租人违规行为达 6个月

以内的

处以 250 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

法所得 0.75 倍以下但

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责令按市场价格补缴从违法行

为发生之日起的租金，记入公共

租赁住房管理档案，承租人自退

回公共租赁住房之日起五年内

不得再次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较

轻

承租人违规行为达 6个月

以上 9 个月以内的

处以250元以上500元

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处以违法所得0.75

倍以上 1.5 倍以下但

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责令按市场价格补缴从违法行

为发生之日起的租金，记入公共

租赁住房管理档案，承租人自退

回公共租赁住房之日起五年内

不得再次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较

重

承租人违规行为达 9个月

以上 12 个月以内的

处以500元以上750元

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处以违法所得 1.5

倍以上 2.25 倍以下但

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责令按市场价格补缴从违法行

为发生之日起的租金，记入公共

租赁住房管理档案，承租人自退

回公共租赁住房之日起五年内

不得再次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严

重

承租人违规行为达 12 个

月以上的

处以 75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2.25 倍以上 3 倍以下

但不超过 3 万元的罚

款

责令按市场价格补缴从违法行

为发生之日起的租金，记入公共

租赁住房管理档案，承租人自退

回公共租赁住房之日起五年内

不得再次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805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D201.36.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201.36.2

承 租 人 改

变 所 承 租

公 共 租 赁

住 房 用 途

的

《 公 共 租

赁 住 房 管

理办法》第

二 十 七 条

第（二）项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

法》第三十六条第（二）

项：

承租人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市、县级人民政府

住房保障主管部门责令

按市场价格补缴从违法

行为发生之日起的租金，

记入公共租赁住房管理

档案，处以 1000 元以下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

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下但

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二）改变所承租公共租

赁住房用途的；

有前款所列行为，承租人

自退回公共租赁住房之

日起五年内不得再次申

请公共租赁住房；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轻

微

承租人违规行为达 3 个

月以内的

处以 250 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

法所得 0.75 倍以下但

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责令按市场价格补缴从违法行为

发生之日起的租金，记入公共租

赁住房管理档案，承租人自退回

公共租赁住房之日起五年内不得

再次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较

轻

承租人违规行为达 3 个

月以上 6 个月以下的

处以250元以上500元

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处以违法所得 0.75

倍以上1.5倍以下但不

超过 3万元的罚款

责令按市场价格补缴从违法行为

发生之日起的租金，记入公共租

赁住房管理档案，承租人自退回

公共租赁住房之日起五年内不得

再次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较

重

承租人违规行为达 6 个

月以上的

处以500元以上750元

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处以违法所得 1.5

倍以上 2.25 倍以下但

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责令按市场价格补缴从违法行为

发生之日起的租金，记入公共租

赁住房管理档案，承租人自退回

公共租赁住房之日起五年内不得

再次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严

重

承租人违规行为达 6 个

月以上且拒不整改的

处以 75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2.25 倍以上 3 倍以下

但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

责令按市场价格补缴从违法行为

发生之日起的租金，记入公共租

赁住房管理档案，承租人自退回

公共租赁住房之日起五年内不得

再次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806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D201.36.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201.36.3

承租人破坏

或者擅自装

修所承租公

共 租 赁 住

房，拒不恢

复原状的

《公共租

赁住房管

理办法》

第二十七

条第（三）

项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

法》第三十六条第（三）

项：

承租人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市、县级人民政府

住房保障主管部门责令按

市场价格补缴从违法行为

发生之日起的租金，记入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档案，

处以 1000 元以下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

得 3 倍以下但不超过 3 万

元的罚款：

（三）破坏或者擅自装修

所承租公共租赁住房，拒

不恢复原状的

有前款所列行为，承租人

自退回公共租赁住房之日

起五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公

共租赁住房；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轻

微
未造成房屋结构破坏的

处以 250 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

法所得 0.75 倍以下但

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责令按市场价格补缴从违法行

为发生之日起的租金，记入公共

租赁住房管理档案，承租人自退

回公共租赁住房之日起五年内

不得再次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较

轻

造成房屋结构较轻破坏

的

处以 250 元以上 500 元

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处以违法所得 0.75

倍以上 1.5 倍以下但不

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责令按市场价格补缴从违法行

为发生之日起的租金，记入公共

租赁住房管理档案，承租人自退

回公共租赁住房之日起五年内

不得再次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较

重

造成房屋结构较重破坏

的

处以 500 元以上 750 元

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处以违法所得 1.5

倍以上 2.25 倍以下但

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责令按市场价格补缴从违法行

为发生之日起的租金，记入公共

租赁住房管理档案，承租人自退

回公共租赁住房之日起五年内

不得再次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严

重

造成房屋结构破坏的，并

拒不恢复原状的

处以750元以上1000元

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处以违法所得 2.25

倍以上 3 倍以下但不超

过 3 万元的罚款

责令按市场价格补缴从违法行

为发生之日起的租金，记入公共

租赁住房管理档案，承租人自退

回公共租赁住房之日起五年内

不得再次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807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D201.36.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201.36.4

承 租 人 在

公 共 租 赁

住 房 内 从

事 违 法 活

动的

《公共租赁

住房管理办

法》第二十

七条第（四）

项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

法》第三十六条第（四）

项：

承租人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市、县级人民政

府住房保障主管部门责

令按市场价格补缴从违

法行为发生之日起的租

金，记入公共租赁住房

管理档案，处以 1000 元

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处以违法所得 3 倍

以下但不超过 3 万元的

罚款：

（四）在公共租赁住房

内从事违法活动的；

有前款所列行为，承租

人自退回公共租赁住房

之日起五年内不得再次

申请公共租赁住房；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轻

微

承租人违规行为未超过

1 个月的，未造成后果或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处以 250 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

法所得 0.75 倍以下但

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责令按市场价格补缴从违法行

为发生之日起的租金，记入公共

租赁住房管理档案，承租人自退

回公共租赁住房之日起五年内

不得再次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较

轻

承租人违规行为在 1 个

月以上 2 个月以内的，造

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处以 250 元以上 500 元

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处以违法所得 0.75

倍以上 1.5 倍以下但不

超过 3万元的罚款

责令按市场价格补缴从违法行

为发生之日起的租金，记入公共

租赁住房管理档案，承租人自退

回公共租赁住房之日起五年内

不得再次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较

重

承租人违规行为在 2 个

月以上 3 个月以内的，造

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处以 500 元以上 750 元

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处以违法所得 1.5

倍以上 2.25 倍以下但

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责令按市场价格补缴从违法行

为发生之日起的租金，记入公共

租赁住房管理档案，承租人自退

回公共租赁住房之日起五年内

不得再次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严

重

承租人违规行为超过 3

个月，或不配合调查的，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以750元以上1000元

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处以违法所得 2.25

倍以上 3 倍以下但不超

过 3 万元的罚款

责令按市场价格补缴从违法行

为发生之日起的租金，记入公共

租赁住房管理档案，承租人自退

回公共租赁住房之日起五年内

不得再次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808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D201.36.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201.36.5

承租人无

正当理由

连续 6 个

月以上闲

置公共租

赁住房的

《公共租

赁住房管

理办法》

第二十七

条第（五）

项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

办法》第三十六条第

（五）项：

承租人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市、县级人民

政府住房保障主管部

门责令按市场价格补

缴从违法行为发生之

日起的租金，记入公共

租赁住房管理档案，处

以 1000 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

法所得 3 倍以下但不

超过 3万元的罚款：

（五）无正当理由连续

6个月以上闲置公共租

赁住房的。

有前款所列行为，承租

人自退回公共租赁住

房之日起五年内不得

再次申请公共租赁住

房；造成损失的，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轻

微

承租人无正当理由连续 6
个月以上9个月以内闲置
公共租赁住房的

处以 250 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
法所得 0.75 倍以下但
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责令按市场价格补缴从违法行
为发生之日起的租金，记入公共
租赁住房管理档案，承租人自退
回公共租赁住房之日起五年内
不得再次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较

轻

承租人无正当理由连续 9
个月以上 12 个月以内闲
置公共租赁住房的

处以 25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0.75 倍以上 1.5 倍以
下但不超过 3 万元的
罚款

责令按市场价格补缴从违法行
为发生之日起的租金，记入公共
租赁住房管理档案，承租人自退
回公共租赁住房之日起五年内
不得再次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较

重

承租人无正当理由连续
12 个月以上 15 个月以内
闲置公共租赁住房的

处以 500 元以上 750
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1.5 倍以上 2.25 倍以
下但不超过 3 万元的
罚款

责令按市场价格补缴从违法行
为发生之日起的租金，记入公共
租赁住房管理档案，承租人自退
回公共租赁住房之日起五年内
不得再次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严

重

承租人无正当理由连续
15 个月以上闲置公共租
赁住房的

处以 75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2.25 倍以上 3 倍以下
但不超过 3 万元的罚
款

责令按市场价格补缴从违法行
为发生之日起的租金，记入公共
租赁住房管理档案，承租人自退
回公共租赁住房之日起五年内
不得再次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809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D201.37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D201.37

房地 产经纪

机构 及其经

纪人 员提供

公共 租赁住

房出 租、转

租、出售等经

纪业务的

《公共租赁住

房管理办法》

第三十二条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

法》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二条

的，依照《房地产经纪管

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住房城乡建设（房地产）

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记入房地产经纪信用档

案；对房地产经纪人员，

处以 1 万元以下罚款；对

房地产经纪机构，取消网

上签约资格，处以 3 万元

以下罚款。

轻

微
限期内改正的

对房地产经纪人员，处以 2500

元以下罚款；对房地产经纪机

构，取消网上签约资格，处以

0.7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记

入房地产经纪信用

档案

较

轻

逾期 5 个工作日以内改

正的

对房地产经纪人员，处以 25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对房

地产经纪机构，取消网上签约资

格，处以 0.7 万元以上 1.5 万元

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记

入房地产经纪信用

档案

较

重

逾期 5 个工作日以上 10

个工作日以下改正的

对房地产经纪人员，处以 5000

元以上 7500 元以下罚款；对房

地产经纪机构，取消网上签约资

格，处以 1.5 万元以上 2.2 万元

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记

入房地产经纪信用

档案

严

重

逾期 10 个工作日以上仍

未改正，或不配合调查的

对房地产经纪人员，处以 75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罚款；对房地

产经纪机构，取消网上签约资

格，处以 2.2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

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记

入房地产经纪信用

档案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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